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107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淑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許秉燁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

年度訴字第14號，中華民國111年1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6520號、第16844號、

第2150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鄭育誠（所涉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罪部分，業經原審判處罪

刑確定）為媒介成年女子與不特定人為性交行為以營利，自

民國107年7月間起至109年6月3日止，接續招攬非法逃逸或

逾期居留欲從事性交易之外籍女子，以經營應召站，自107

年7月間起至108年12月間止，以每日新臺幣（下同）1,000

元薪資僱用許崧暉（綽號阿暉）（所涉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

罪部分，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自108年10月間起至109

年6月3日止，以每日1,500元薪資僱用呂學霖（綽號阿Q）

（經原審為免訴判決確定），提供其所承租之新北市○○區

○○路000號2樓、以許崧暉名義承租之新北市○○區○○○

路000號6樓，及以呂學霖名義承租之新北市○○區○○路0

段000號2、3樓等處所予應召女子居住，許崧暉、呂學霖於

受僱期間均與鄭育誠共同基於同前之犯意聯絡，以車牌號碼

000-0000號、000-0000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駕車載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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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召女子往返前開處所與性交易地點，鄭育誠並自107年7月

間起至108年12月間止提供所屬應召女子之資訊予張淑萍、

徐榮志、林蔓媂、侯金帝、徐榮良、陳宗央等人（以下統稱

張淑萍等人，林蔓媂、侯金帝所涉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罪部

分，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徐榮志、徐榮良、陳宗央則由

本院另行判決）媒介不特定之男客與應召站旗下小姐進行全

套性交易（即男客以其生殖器插入小姐生殖器之方式為性行

為）；又自108年7、8月起，張淑萍等人接續與LINE「新摩

納哥」、「茶湯會」等群組之不詳成員共同基於同前之犯意

聯絡，以每次1,500元至7,000元不等價格，由張淑萍等人在

臺北市○○區旅館、酒店隨機招攬欲從事性交易之男客，另

上開LINE「新摩納哥」、「茶湯會」等群組之不詳成員則利

用網路通訊軟體進行招攬，待男客有意願與成年女子進行性

交易時，張淑萍等人或上開群組不詳成員各向鄭育誠告知

後，鄭育誠即提供應召女子供男客挑選，或指定從事性交易

之女子，由鄭育誠親自或指派許崧暉、呂學霖，或指示所屬

應召女子步行到預訂房間從事性交行為，鄭育誠、許崧暉、

呂學霖則於附表一「由何人載送」欄所示方式駕車載送如附

表一各編號「應召女子姓名」欄所示應召女子往返前開承租

處所與附表一各編號「性交易地點」欄所示地點，待應召女

子與男客完成性交後，由應召女子向男客收取性交易所得或

由張淑萍等人將扣除媒介費用之餘額，直接或由許崧暉、呂

學霖轉交予鄭育誠，鄭育誠於扣除許崧暉、呂學霖之薪資

後，每週以每次性交易分得800元至1,000元不等之金額，核

算各應召女子應得之報酬，其餘款項則由鄭育誠及上開群組

不詳成員等人朋分，以此方式牟利。

二、案經內政部移民署北區事務大隊臺北市專勤隊報告臺灣臺北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院審理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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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上訴人即被告張淑萍（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書狀所

載及本院審判中所述，係就原判決關於被告有罪部分提起上

訴，檢察官對被告有罪部分未提起上訴，故本件審理範圍限

於原判決關於被告有罪部分，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部分

　㈠證人即同案被告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之警詢筆錄證據能

　　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

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

文。證人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於警詢中之陳述，係被告

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辯護人已主張該陳述無證

據能力（見本院卷二第24、99、372、374頁），亦查無符合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或第159條之3規定之情況，依上開規

定，不得作為證據。　

　㈡被告於109年6月18日偵查中之供述

　⒈按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

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

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辯護人雖主張檢察官於偵查中以假設性問題迫使被告回答云

云（見本院卷二第389頁），惟經原審當庭勘驗被告偵訊光

碟結果略以：檢察官訊問時，態度懇切，以開放性問題由被

告自行回答，並無誘導之情形，筆錄記載亦與被告所述內容

相符等情，有原審勘驗筆錄在卷可佐（見原審訴卷第359至3

68頁），足見辯護人上開主張顯與事證不符，洵無足採。從

而，被告於偵訊時所為具任意性之供述，自有證據能力。

　㈢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有明定。

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

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

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

當者，亦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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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對於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

外之陳述，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審酌此等陳述作成時之

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形，爰認有證

據能力；又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

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未主

張排除其證據能力，依同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認有證

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於前揭期間有媒介性交行為以營利之犯

行，辯稱：我雖曾經從事媒介性交易的行為，也有和同案被

告鄭育誠聯繫過，但這是107年前的事了，之後我所經營的

養生館都是合法經營，只有純按摩，按摩師傅亦皆為男性，

不能僅憑同案被告鄭育誠及其他車伕的片面之詞，即認定我

有罪云云。辯護人辯護意旨則以：觀諸證人呂學霖於偵查及

原審、證人鄭育誠於原審之證述內容，其等就被告有無媒介

性交之行為，均證稱沒印象、無法確認等語，是依證人呂學

霖及鄭育誠之證述內容，均無法證明被告與鄭育誠間有本案

媒介營利之犯行。又鄭育誠為本案之主謀，對於其與被告間

有無媒介性交之行為，及有無成交、交付媒介報酬等節，鄭

育誠理應會比許崧暉更了解被告有無共同參與本案媒介性交

行為，故應認證人鄭育誠之證詞較為可採。再者，檢察官並

未提出相關帳冊資料，卷内亦無被告與鄭育誠間之通聯記錄

或網路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足以證明被告確有本案犯行及

收取媒介性交易之報酬，故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以證

明被告涉犯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罪云云。

　㈡經查：　

　1.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證人即同案被告鄭育誠、呂學霖、許崧

暉、徐榮志、徐榮良、侯金帝、林蔓媂、陳宗央於偵查及原

審時證述明確（見他5865卷二第137至153、379至395、411

至414頁、偵16844卷第29至38、109至113、125至129、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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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37、382至385、725至731頁、原審審訴卷第217至221

頁、原審訴卷第179、278、420、501至502、581至582

頁），核與證人即A1（年籍資料詳卷）、證人即本案應召女

子OMAH WIDIANTI、SITI MAYASARI、ALIMAH、NONGBANG NAT

CHA、SUICHAROEN JARUVAN、YESI KRISTIANAWATI、DEWI AM

INATHUS SHAFURO、SINTA GALUH AYUNINGTYAS、證人即男客

徐子軒、證人即介紹本案應召女子SINTA GALUH AYUNINGTYA

S給同案被告鄭育誠從事性交易之陳韋豪於警詢、偵查中之

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16844卷第135至137、143至144、1

51至159、199至201、207至211、227至236、285至288、293

至297、311至320、367至369、375至385、409至417、479至

483、495至503、535至539、553至564、589至599、609至61

6、641至654、665至668、697至700頁、偵21501卷二第1277

至1279頁、偵21501卷三第1363至1364、1379至1388頁、他5

865卷二第19至31、411至414頁、原審審訴卷第219頁、原審

訴卷第177至199、426至431頁），並有蒐證照片、車籍資料

查詢結果、本案應召女子指認照片暨入出境紀錄、承租人為

被告許崧暉之住宅用租賃契約書影本暨繳費憑證、跟監錄音

譯文－移民署臺北市專勤隊專員張耀仁於108年8月28日與被

告徐榮良間之手機錄影對話重點譯文、同案被告徐榮良綽號

為大飛之名片、同案被告徐榮良之手機翻拍畫面暨與移民署

臺北市專勤隊人員於LINE之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稽（見偵16

844卷第191至195、279至282、361至363、473、531至532、

583至586、627至629、655至656、691至693頁、偵21501卷

一第87至91、109至212、231、263至296、345至419、471至

477頁、偵21501卷二第637至697、745至751頁、偵21501卷

三第1563至1567頁、他5865卷一第285頁），此部分事實，

堪以認定。

　⒉被告自107年7月起至108年12月間，有共同基於意圖使女子

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媒介以營利行為之認定：

　①證人即同案被告許崧暉於偵查及原審時證稱：我從事媒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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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行業的期間是從107年6、7月到108年12月，因只有被告

鄭育誠有淫媒的聯絡方式，故都是依照他的指示去找淫媒，

他曾跟我說過所屬的小姐皆從事全套的性交易，不做半套、

純按摩，進房間衣服就要脫光，不管客人做不做，指認的被

告林蔓媂、張淑萍、侯金帝、徐榮良、徐榮志都是合作過的

淫媒，被告張淑萍綽號為「張姐」，是日式按摩店的老闆，

會介紹嫖客給被告鄭育誠，而介紹的嫖客與本案應召女子也

確實都有完成性交易，合作的頻率平均1個禮拜2至3次，地

點就在臺北市○○區，指認的淫媒都是路邊隨機攬客，幾乎

都在○○○路、○○○路、○○○路等路段，被告鄭育誠和

淫媒的拆帳方式有數種，第1種是淫媒直接跟嫖客收錢，我

再轉交給被告鄭育誠，由他拆帳、第2種是小姐到旅館跟嫖

客收錢，完成性交易後交給我拿給被告鄭育誠，他會電話聯

絡淫媒如何拆帳，淫媒分得款項他會直接或指示我另外拿給

淫媒，第3種是全程都由淫媒和被告鄭育誠聯繫，我不會經

手，故不知這種是如何拆帳，若是第2種的拆帳方式，淫媒

分到的金額約500元至3,000元不等等語（見偵16844卷第109

至113頁、原審訴卷第502至507頁）。　

　②證人即同案被告鄭育誠於偵查中證稱：我指認的被告林蔓

媂、張淑萍、侯金帝都是走路拉客的淫媒，她們大部分客源

是在○○區的外國人，會於嫖客與應召女子性交易前向嫖客

收錢，所以我不知道價碼，待性交易結束後，她們均固定給

我2,000元，後來因肺炎疫情的關係，○○區沒有外國人，

我遂另靠行茶湯會、摩洛哥等應召站，將旗下小姐照片報給

應召站媒合嫖客與我的小姐從事性交易，再派被告呂學霖載

小姐過去等語（見偵16844卷第126至127頁）；復於原審準

備程序時供承：本案應召女子與嫖客都是為全套性交易，嫖

客來源為應召站以電話或群組告知，或淫媒直接以電話聯繫

我，被告張淑萍等本案淫媒都不是該應召站的人，他們是直

接以電話聯繫媒介嫖客給我，和他們的合作期間自107年間

至108年12月，合作頻率同起訴書附表三所載等語（見原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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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卷第181至182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本案應召女子均

提供全套性交易，我於警詢時所稱和合作淫媒的朋分方式屬

實，被告會介紹嫖客給我，但她向嫖客收多少不清楚，每次

固定給我2,000元，並由被告許崧暉、呂學霖向她拿錢等語

（見原審訴卷第421至425頁）。　

　③證人即同案被告呂學霖於偵查及原審時證稱：我於警詢時指

認的淫媒是固定合作的淫媒，淫媒就是仲介性交易的人，我

幫被告鄭育誠工作期間，依他指示將小姐載送到指定的地

點，少部分依他指示的金額向淫媒收錢後交給他，因擔任馬

伕而認識被告，見過她在路上拉客人等語（見偵21501卷三

第1379至1388頁、原審訴卷第427至431頁）。　

　④證人陳韋豪於警詢時及偵查中證稱：我曾於108年10月間媒

介SINTA GALUH AYUNINGTYAS給被告鄭育誠為應召小姐，被

告張淑萍是應召集團的淫媒，因我舅舅旗下也有外籍小姐，

曾於108年3月至同年11月幫忙他而當馬伕，被告張淑萍和我

們合作過，平均1個月會合作2次，送小姐過去後，會跟淫媒

拿2,100元回去和舅舅、小姐朋分，淫媒都在○○區拉客等

語（見偵16520卷第609至616、665至668頁），觀諸證人陳

韋豪之證詞，內容具體明確並具合理性，應非憑空杜撰之

詞。又證人陳韋豪與被告間並無怨隙，亦無特殊情誼，且經

具結而為證述，衡情應無甘冒偽證罪刑罰之風險，刻意虛編

不實證詞來誣陷被告之必要，是證人陳韋豪前揭證述內容，

　　應可採信。則依證人陳韋豪上開證述內容，可見被告確有於

臺北市○○區招攬男客，媒介男客與應召女子從事性交易行

為，並向男客收取費用。又參以證人陳韋豪證述與被告媒介

性交易之期間為108年3月至同年11月間乙節，核與證人許崧

暉、鄭育誠證述與被告合作期間為107年間至108年12月亦有

重疊，再觀諸證人陳韋豪證述與被告共同媒介性交易之合作

模式，亦與證人鄭育誠、許崧暉及呂學霖證述情節大致相

符，足以補強證人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上開證述之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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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證人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上開證述內容，應屬真

實可採。

　⑤綜合前揭事證可知，被告自107年7月起至108年12月間，有

介紹嫖客給同案被告鄭育誠，使男客與同案被告鄭育誠所屬

應召女子為性交行為以營利之事實，而足認定其有本案意圖

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媒介以營利之行為。　

　⒊至證人鄭育誠於原審時雖證稱：被告介紹的男客有沒有成

交，已經沒有印象了等語（見原審訴卷第425頁），證人呂

學霖於原審時雖證稱：時間太久了，已經不記得有無和被告

合作過等語（見原審訴卷第429、430頁），由證人鄭育誠、

呂學霖前開證述可知，其等已因時間久遠而對有無與被告合

作乙事不復記憶，自無法據此而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辯

護人上開所為之辯護，顯難憑採。

　⒋被告雖以前揭情詞置辯。然參以被告於109年6月18日偵查中

供稱：因為皮條客會阻撓我做按摩生意，將我手上的DM搶

走，或跟客人說我是做色情按摩，造成我按摩館的生意無法

做，就兼著做色情按摩，會問客人說想要小姐嗎，客人就問

有無管道，我就會幫忙打電話問雞頭看看誰的小姐有空，遂

曾介紹鄭育誠的小姐給客人，成功的應該只有1、2次，我跟

客人喊3,000元，成功1次可得900元，他們拿走2,100元。現

在生意很難做了，這都是8個月前的事，最多一定要8個月

前，因條子的關係，去年11、12月沒有人也沒有小姐了，生

意越來越不好等語，有原審勘驗筆錄在卷可憑（見原審訴卷

第359至368頁），可知被告於偵訊時並未供稱其於107年後

即未再媒介性交易，且其自承自108年11、12月間後因經營

困難，故與同案被告鄭育誠合作應於108年11、12月前，足

徵被告上開所述核與證人鄭育誠、許崧暉均證述於107年6、

7月間至108年12月間都有和被告共同媒介性交易，證人陳韋

豪證述與被告合作之期間係108年3月至同年11月間等情相

符。且被告上開所供，係為不利於己之供述，若非確屬事

實，殊難想像被告有率爾陷己於罪並虛偽捏造本件事實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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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且其於偵查中所為上開供述之時間距離本件案發日期較

為接近，較少權衡利害得失之機會，自應認其於檢察官偵查

中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相較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所為前開

否認犯行之辯詞，更值採信。益徵被告上開辯解，顯係事後

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⒌辯護人另為被告辯護稱：本案並未查獲相關帳冊或被告與鄭

育誠間之通聯記錄或網路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足以證明被

告有為本案媒介性交犯行云云，惟查，帳冊資料、通聯記錄

及對話紀錄固均可為佐證被告本案犯行之證據，然並非必要

之證據，且本案既有證人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陳韋豪

上開證述，與被告於偵查之供述、扣案如附表二、三所示之

扣案物互為佐證、補強，已堪認其等上開供述均確與事實相

符，而足使本院獲致被告有罪之確切心證，縱員警未查獲帳

冊資料、同案被告鄭育誠之通聯記錄及對話紀錄，亦難謂本

案並無積極證據足證被告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之犯行。是辯

護人上開主張，難認可採。

　⒍至被告及辯護人聲請傳喚證人即同案被告許崧暉，欲證明被

告未參與本案犯行云云。然證人許崧暉於原審業經到庭作

證，並經被告詰問在卷（見原審訴卷第502至508頁），且其

證述明確，本院認無再予訊問之必要，依刑事訴訟法第196

條規定，不得再行傳喚。

　㈢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均無可採，本案事證明

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圖利媒介性交

罪。

　㈡被告與鄭育誠、許崧暉、徐榮志、徐榮良、侯金帝、林蔓

媂、陳宗央、「新摩納哥」、「茶湯會」群組之不詳成員間

就上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

犯。　

　㈢被告基於單一營利意圖，於事實欄一所述期間，先後容留、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九頁



媒介從事性交易之女子與男客分別為性交行為，係於密切接

近之時間實施，侵害同一社會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

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

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

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經調查後，本於相同認定，以被告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

罪，事證明確，並審酌被告媒介成年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

以營利，危害社會善良風俗，助長性交易歪風，所為甚值非

難，復斟酌被告參與本案犯行之期間、分工情形、犯罪動

機、目的、犯後態度，暨其於原審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

活、工作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7月。併就沒

收部分說明：同案被告許崧暉於偵查及原審時證稱：我指認

過的淫媒，至少都會1、2天合作1次，其中被告平均1週2-3次

等語（見偵16844卷第111、112頁）；又針對被告媒介嫖客每

次所得若干乙節，被告於偵訊時供稱可朋分900元等語（見原

審訴卷第363至364頁）。是依有利於被告之次數認定，與前

揭各次朋分之數額計算，被告於原判決事實欄一所示期間之

本案犯罪所得應為129,600元（計算式：900元【18月4週

2次】＝129,600元）。是前揭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項前段規定，於被告所受宣告之罪刑項下諭知沒收，並依

同條第3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洵無違誤，量刑及沒收

之諭知，亦屬妥適。

 ㈡被告上訴否認犯行，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然其辯解業

經本院逐一論駁如前，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至被告上訴請求宣告緩刑等語，惟按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

刑法第74條所定條件外，並須有可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

當之情形，始得為之，亦屬法院裁判時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

事項，當事人不得以原審未諭知緩刑指為違背法令（最高法

院72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法院行使此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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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權時，除應審查被告是否符合緩刑之法定要件外，尚應受

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之支配，以符客觀上之

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

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固符合

緩刑之要件，惟被告犯後否認犯行，難認具有悛悔之意，且

參與本案之時間長達1年6個月之久，犯罪參與之程度非輕，

足見其法治觀念薄弱，是本院認非施以相當刑事處遇，難收

抑制、預防犯罪之效，有執行刑罰以資警惕之必要，並無暫

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自不宜宣告緩刑，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曉華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錦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柏泓

　　　　　　　　　　　　　　　　　　　法　官　葉乃瑋

　　　　　　　　　　　　　　　　　　　法　官　錢衍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筱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31條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

營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

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

附表一

編 證 應召女 花名 從事性交 從事性交 性交易地 由何人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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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人

代

號

子姓名 易時間

(起)

易時間

(迄)

點 送

1 A OMAH

WIDIAN

TI

優優 109年5月1

3日

同年6月3

日

臺北市○

○區○○

○○○○

○○○○

○○區○

○○路 0

段 00 號

「○○○

○飯店」

被告鄭育

誠、呂學

霖

2 B SITI

MAYASA

RI

晶晶 109年4月2

9日

同年6月3

日

新北市○

○區「○

○ 大 飯

店」

被告鄭育

誠

3 C ALIMAH 錢錢 109 年 4 月

間

同年6月3

日

新北市○

○區「○

○ 大 飯

店」、臺

北市○○

區某出租

國宅

被告鄭育

誠、呂學

霖

4 D NONGBA

NGNATC

HA

單單 109年1月1

7日

同年6月3

日

臺北市○

○區○○

路 00 號

「○○大

飯店」、

○○區○

○○路 0

段 00 號

被告鄭育

誠、呂學

霖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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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店」

108年7月1

0日

同年月24

日

臺北市之

旅館

被告鄭育

誠、許崧

暉、呂學

霖(108年

10 月 以

後，起訴

書附表一

誤 載 為

「108年1

月 以

後」)

108年8月2

8日

同年9月1

0日

108年10月

20日

同年11月

2日

5 E SUICHA

ROEN

JARUVA

N

妹妹 108年11月

6日

109年6月

3日

臺北市○

○區「00

000 旅

店 」 、

「○○旅

店 」 、

「○○旅

店」、新

北市○○

區○○路

000巷000

號

被告鄭育

誠、呂學

霖(108年

10 月 以

後，起訴

書附表一

誤 載 為

「108年1

月 以

後」)

108年9月7

日

同年月20

日

不詳 被告鄭育

誠、許崧

暉

6 F YESI

KRISTI

ANAWAT

I

菲菲 109年5月3

0日

109年5月

31日

臺北市○

○區○○

街000巷0

0弄0號4

被告呂學

霖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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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同案被告鄭育誠相關扣案物品）

樓、臺北

市不詳旅

館

7 G DEWI

AMINAT

HUS

SHAFUR

O

娃娃

109年6月3日前某日

不詳　 被告鄭育

誠

8 H SINTA

GALUH

AYUNIN

GTYAS

多多 109年5月2

6日

109年6月

3日

臺北市○

○區某華

廈

被告鄭育

誠、呂學

霖

編號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搜索地點

1 保險套 4盒 新北市○○區○○○

路000號6樓2 保險套 26個

3 潤滑液 3條

4 租賃契約 2份

5 日幣(1萬面額） 100張

6 新臺幣（2千面額） 14張

7 上海銀行存摺 1本

8 中國信託存摺 1本

9 台新銀行存摺 1本

10 台北富邦銀行存摺 1本

11 SAMSUNG手機，粉紅色

（IMEI：0000000000000

00）

1支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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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AMSUNG手機，黑色（IM

EI：000000000000000）

1支

13 Iphone手機，銀色（IME

I：000000000000000）

1支

14 Iphone手機，黑色（IME

I：000000000000000）

1支

15 OPPO手機（IMEI：00000

0000000000）

1支

16 Iphone手機，粉紅色（I

MEI ： 00000000000000

0）

1支

17 Iphone手機，銀色亮殼

（IMEI：0000000000000

00）

1支

18 Iphone銀色手機（IME

I：000000000000000）

1支 

19 保險套 2盒 新北市○○區○○路

000號2樓20 Iphone Xs MAX手機，黑

色（IMEI：00000000000

0000 、 00000000000000

0，門號：0000000000）

1支

21 Iphone 11手機，白色

（IMEI：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

1支

22 Iphone 6手機，灰色（I

MEI ： 00000000000000

0）

1支

23 Iphone 5s手機，玫瑰金 1支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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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同案被告林蔓媂、徐榮良、徐榮志、陳宗央相關扣案物

品）

色（IMEI：00000000000

0000)

24 租賃契約（新北市○○

區○○○路000號6樓）

1份

編號 扣押物名稱 數量 所有人

1 HUGIGA V8手機，紅黑色

（IMEI：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1支 被告徐榮志

2 HTC手機，銀色（IMEI：

000000000000000）

1支 被告徐榮良

3 小米手機，藍色（IME

I：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 ， 門

號：0000000000）

1支 被告林蔓媂

4 SAMSUNG Galaxy C9 Pro

手機，金色（IMEI：000

000000000000）

1支 被告陳宗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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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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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107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淑萍








選任辯護人  許秉燁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4號，中華民國111年1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6520號、第16844號、第2150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鄭育誠（所涉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罪部分，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為媒介成年女子與不特定人為性交行為以營利，自民國107年7月間起至109年6月3日止，接續招攬非法逃逸或逾期居留欲從事性交易之外籍女子，以經營應召站，自107年7月間起至108年12月間止，以每日新臺幣（下同）1,000元薪資僱用許崧暉（綽號阿暉）（所涉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罪部分，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自108年10月間起至109年6月3日止，以每日1,500元薪資僱用呂學霖（綽號阿Q）（經原審為免訴判決確定），提供其所承租之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以許崧暉名義承租之新北市○○區○○○路000號6樓，及以呂學霖名義承租之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2、3樓等處所予應召女子居住，許崧暉、呂學霖於受僱期間均與鄭育誠共同基於同前之犯意聯絡，以車牌號碼000-0000號、000-0000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駕車載送應召女子往返前開處所與性交易地點，鄭育誠並自107年7月間起至108年12月間止提供所屬應召女子之資訊予張淑萍、徐榮志、林蔓媂、侯金帝、徐榮良、陳宗央等人（以下統稱張淑萍等人，林蔓媂、侯金帝所涉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罪部分，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徐榮志、徐榮良、陳宗央則由本院另行判決）媒介不特定之男客與應召站旗下小姐進行全套性交易（即男客以其生殖器插入小姐生殖器之方式為性行為）；又自108年7、8月起，張淑萍等人接續與LINE「新摩納哥」、「茶湯會」等群組之不詳成員共同基於同前之犯意聯絡，以每次1,500元至7,000元不等價格，由張淑萍等人在臺北市○○區旅館、酒店隨機招攬欲從事性交易之男客，另上開LINE「新摩納哥」、「茶湯會」等群組之不詳成員則利用網路通訊軟體進行招攬，待男客有意願與成年女子進行性交易時，張淑萍等人或上開群組不詳成員各向鄭育誠告知後，鄭育誠即提供應召女子供男客挑選，或指定從事性交易之女子，由鄭育誠親自或指派許崧暉、呂學霖，或指示所屬應召女子步行到預訂房間從事性交行為，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則於附表一「由何人載送」欄所示方式駕車載送如附表一各編號「應召女子姓名」欄所示應召女子往返前開承租處所與附表一各編號「性交易地點」欄所示地點，待應召女子與男客完成性交後，由應召女子向男客收取性交易所得或由張淑萍等人將扣除媒介費用之餘額，直接或由許崧暉、呂學霖轉交予鄭育誠，鄭育誠於扣除許崧暉、呂學霖之薪資後，每週以每次性交易分得800元至1,000元不等之金額，核算各應召女子應得之報酬，其餘款項則由鄭育誠及上開群組不詳成員等人朋分，以此方式牟利。
二、案經內政部移民署北區事務大隊臺北市專勤隊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院審理範圍
　　依上訴人即被告張淑萍（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書狀所載及本院審判中所述，係就原判決關於被告有罪部分提起上訴，檢察官對被告有罪部分未提起上訴，故本件審理範圍限於原判決關於被告有罪部分，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部分
　㈠證人即同案被告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之警詢筆錄證據能
　　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證人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於警詢中之陳述，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辯護人已主張該陳述無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二第24、99、372、374頁），亦查無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或第159條之3規定之情況，依上開規定，不得作為證據。　
　㈡被告於109年6月18日偵查中之供述
　⒈按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辯護人雖主張檢察官於偵查中以假設性問題迫使被告回答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89頁），惟經原審當庭勘驗被告偵訊光碟結果略以：檢察官訊問時，態度懇切，以開放性問題由被告自行回答，並無誘導之情形，筆錄記載亦與被告所述內容相符等情，有原審勘驗筆錄在卷可佐（見原審訴卷第359至368頁），足見辯護人上開主張顯與事證不符，洵無足採。從而，被告於偵訊時所為具任意性之供述，自有證據能力。
　㈢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有明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對於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審酌此等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形，爰認有證據能力；又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未主張排除其證據能力，依同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認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於前揭期間有媒介性交行為以營利之犯行，辯稱：我雖曾經從事媒介性交易的行為，也有和同案被告鄭育誠聯繫過，但這是107年前的事了，之後我所經營的養生館都是合法經營，只有純按摩，按摩師傅亦皆為男性，不能僅憑同案被告鄭育誠及其他車伕的片面之詞，即認定我有罪云云。辯護人辯護意旨則以：觀諸證人呂學霖於偵查及原審、證人鄭育誠於原審之證述內容，其等就被告有無媒介性交之行為，均證稱沒印象、無法確認等語，是依證人呂學霖及鄭育誠之證述內容，均無法證明被告與鄭育誠間有本案媒介營利之犯行。又鄭育誠為本案之主謀，對於其與被告間有無媒介性交之行為，及有無成交、交付媒介報酬等節，鄭育誠理應會比許崧暉更了解被告有無共同參與本案媒介性交行為，故應認證人鄭育誠之證詞較為可採。再者，檢察官並未提出相關帳冊資料，卷内亦無被告與鄭育誠間之通聯記錄或網路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足以證明被告確有本案犯行及收取媒介性交易之報酬，故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涉犯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罪云云。
　㈡經查：　
　1.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證人即同案被告鄭育誠、呂學霖、許崧暉、徐榮志、徐榮良、侯金帝、林蔓媂、陳宗央於偵查及原審時證述明確（見他5865卷二第137至153、379至395、411至414頁、偵16844卷第29至38、109至113、125至129、135至137、382至385、725至731頁、原審審訴卷第217至221頁、原審訴卷第179、278、420、501至502、581至582頁），核與證人即A1（年籍資料詳卷）、證人即本案應召女子OMAH WIDIANTI、SITI MAYASARI、ALIMAH、NONGBANG NATCHA、SUICHAROEN JARUVAN、YESI KRISTIANAWATI、DEWI AMINATHUS SHAFURO、SINTA GALUH AYUNINGTYAS、證人即男客徐子軒、證人即介紹本案應召女子SINTA GALUH AYUNINGTYAS給同案被告鄭育誠從事性交易之陳韋豪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16844卷第135至137、143至144、151至159、199至201、207至211、227至236、285至288、293至297、311至320、367至369、375至385、409至417、479至483、495至503、535至539、553至564、589至599、609至616、641至654、665至668、697至700頁、偵21501卷二第1277至1279頁、偵21501卷三第1363至1364、1379至1388頁、他5865卷二第19至31、411至414頁、原審審訴卷第219頁、原審訴卷第177至199、426至431頁），並有蒐證照片、車籍資料查詢結果、本案應召女子指認照片暨入出境紀錄、承租人為被告許崧暉之住宅用租賃契約書影本暨繳費憑證、跟監錄音譯文－移民署臺北市專勤隊專員張耀仁於108年8月28日與被告徐榮良間之手機錄影對話重點譯文、同案被告徐榮良綽號為大飛之名片、同案被告徐榮良之手機翻拍畫面暨與移民署臺北市專勤隊人員於LINE之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稽（見偵16844卷第191至195、279至282、361至363、473、531至532、583至586、627至629、655至656、691至693頁、偵21501卷一第87至91、109至212、231、263至296、345至419、471至477頁、偵21501卷二第637至697、745至751頁、偵21501卷三第1563至1567頁、他5865卷一第285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⒉被告自107年7月起至108年12月間，有共同基於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媒介以營利行為之認定：
　①證人即同案被告許崧暉於偵查及原審時證稱：我從事媒介性交易行業的期間是從107年6、7月到108年12月，因只有被告鄭育誠有淫媒的聯絡方式，故都是依照他的指示去找淫媒，他曾跟我說過所屬的小姐皆從事全套的性交易，不做半套、純按摩，進房間衣服就要脫光，不管客人做不做，指認的被告林蔓媂、張淑萍、侯金帝、徐榮良、徐榮志都是合作過的淫媒，被告張淑萍綽號為「張姐」，是日式按摩店的老闆，會介紹嫖客給被告鄭育誠，而介紹的嫖客與本案應召女子也確實都有完成性交易，合作的頻率平均1個禮拜2至3次，地點就在臺北市○○區，指認的淫媒都是路邊隨機攬客，幾乎都在○○○路、○○○路、○○○路等路段，被告鄭育誠和淫媒的拆帳方式有數種，第1種是淫媒直接跟嫖客收錢，我再轉交給被告鄭育誠，由他拆帳、第2種是小姐到旅館跟嫖客收錢，完成性交易後交給我拿給被告鄭育誠，他會電話聯絡淫媒如何拆帳，淫媒分得款項他會直接或指示我另外拿給淫媒，第3種是全程都由淫媒和被告鄭育誠聯繫，我不會經手，故不知這種是如何拆帳，若是第2種的拆帳方式，淫媒分到的金額約500元至3,000元不等等語（見偵16844卷第109至113頁、原審訴卷第502至507頁）。　
　②證人即同案被告鄭育誠於偵查中證稱：我指認的被告林蔓媂、張淑萍、侯金帝都是走路拉客的淫媒，她們大部分客源是在○○區的外國人，會於嫖客與應召女子性交易前向嫖客收錢，所以我不知道價碼，待性交易結束後，她們均固定給我2,000元，後來因肺炎疫情的關係，○○區沒有外國人，我遂另靠行茶湯會、摩洛哥等應召站，將旗下小姐照片報給應召站媒合嫖客與我的小姐從事性交易，再派被告呂學霖載小姐過去等語（見偵16844卷第126至127頁）；復於原審準備程序時供承：本案應召女子與嫖客都是為全套性交易，嫖客來源為應召站以電話或群組告知，或淫媒直接以電話聯繫我，被告張淑萍等本案淫媒都不是該應召站的人，他們是直接以電話聯繫媒介嫖客給我，和他們的合作期間自107年間至108年12月，合作頻率同起訴書附表三所載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81至182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本案應召女子均提供全套性交易，我於警詢時所稱和合作淫媒的朋分方式屬實，被告會介紹嫖客給我，但她向嫖客收多少不清楚，每次固定給我2,000元，並由被告許崧暉、呂學霖向她拿錢等語（見原審訴卷第421至425頁）。　
　③證人即同案被告呂學霖於偵查及原審時證稱：我於警詢時指認的淫媒是固定合作的淫媒，淫媒就是仲介性交易的人，我幫被告鄭育誠工作期間，依他指示將小姐載送到指定的地點，少部分依他指示的金額向淫媒收錢後交給他，因擔任馬伕而認識被告，見過她在路上拉客人等語（見偵21501卷三第1379至1388頁、原審訴卷第427至431頁）。　
　④證人陳韋豪於警詢時及偵查中證稱：我曾於108年10月間媒介SINTA GALUH AYUNINGTYAS給被告鄭育誠為應召小姐，被告張淑萍是應召集團的淫媒，因我舅舅旗下也有外籍小姐，曾於108年3月至同年11月幫忙他而當馬伕，被告張淑萍和我們合作過，平均1個月會合作2次，送小姐過去後，會跟淫媒拿2,100元回去和舅舅、小姐朋分，淫媒都在○○區拉客等語（見偵16520卷第609至616、665至668頁），觀諸證人陳韋豪之證詞，內容具體明確並具合理性，應非憑空杜撰之詞。又證人陳韋豪與被告間並無怨隙，亦無特殊情誼，且經具結而為證述，衡情應無甘冒偽證罪刑罰之風險，刻意虛編不實證詞來誣陷被告之必要，是證人陳韋豪前揭證述內容，
　　應可採信。則依證人陳韋豪上開證述內容，可見被告確有於臺北市○○區招攬男客，媒介男客與應召女子從事性交易行為，並向男客收取費用。又參以證人陳韋豪證述與被告媒介性交易之期間為108年3月至同年11月間乙節，核與證人許崧暉、鄭育誠證述與被告合作期間為107年間至108年12月亦有重疊，再觀諸證人陳韋豪證述與被告共同媒介性交易之合作模式，亦與證人鄭育誠、許崧暉及呂學霖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足以補強證人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上開證述之憑信性，是證人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上開證述內容，應屬真實可採。
　⑤綜合前揭事證可知，被告自107年7月起至108年12月間，有介紹嫖客給同案被告鄭育誠，使男客與同案被告鄭育誠所屬應召女子為性交行為以營利之事實，而足認定其有本案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媒介以營利之行為。　
　⒊至證人鄭育誠於原審時雖證稱：被告介紹的男客有沒有成交，已經沒有印象了等語（見原審訴卷第425頁），證人呂學霖於原審時雖證稱：時間太久了，已經不記得有無和被告合作過等語（見原審訴卷第429、430頁），由證人鄭育誠、呂學霖前開證述可知，其等已因時間久遠而對有無與被告合作乙事不復記憶，自無法據此而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辯護人上開所為之辯護，顯難憑採。
　⒋被告雖以前揭情詞置辯。然參以被告於109年6月18日偵查中供稱：因為皮條客會阻撓我做按摩生意，將我手上的DM搶走，或跟客人說我是做色情按摩，造成我按摩館的生意無法做，就兼著做色情按摩，會問客人說想要小姐嗎，客人就問有無管道，我就會幫忙打電話問雞頭看看誰的小姐有空，遂曾介紹鄭育誠的小姐給客人，成功的應該只有1、2次，我跟客人喊3,000元，成功1次可得900元，他們拿走2,100元。現在生意很難做了，這都是8個月前的事，最多一定要8個月前，因條子的關係，去年11、12月沒有人也沒有小姐了，生意越來越不好等語，有原審勘驗筆錄在卷可憑（見原審訴卷第359至368頁），可知被告於偵訊時並未供稱其於107年後即未再媒介性交易，且其自承自108年11、12月間後因經營困難，故與同案被告鄭育誠合作應於108年11、12月前，足徵被告上開所述核與證人鄭育誠、許崧暉均證述於107年6、7月間至108年12月間都有和被告共同媒介性交易，證人陳韋豪證述與被告合作之期間係108年3月至同年11月間等情相符。且被告上開所供，係為不利於己之供述，若非確屬事實，殊難想像被告有率爾陷己於罪並虛偽捏造本件事實之可能；且其於偵查中所為上開供述之時間距離本件案發日期較為接近，較少權衡利害得失之機會，自應認其於檢察官偵查中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相較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所為前開否認犯行之辯詞，更值採信。益徵被告上開辯解，顯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⒌辯護人另為被告辯護稱：本案並未查獲相關帳冊或被告與鄭育誠間之通聯記錄或網路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足以證明被告有為本案媒介性交犯行云云，惟查，帳冊資料、通聯記錄及對話紀錄固均可為佐證被告本案犯行之證據，然並非必要之證據，且本案既有證人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陳韋豪上開證述，與被告於偵查之供述、扣案如附表二、三所示之扣案物互為佐證、補強，已堪認其等上開供述均確與事實相符，而足使本院獲致被告有罪之確切心證，縱員警未查獲帳冊資料、同案被告鄭育誠之通聯記錄及對話紀錄，亦難謂本案並無積極證據足證被告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之犯行。是辯護人上開主張，難認可採。
　⒍至被告及辯護人聲請傳喚證人即同案被告許崧暉，欲證明被告未參與本案犯行云云。然證人許崧暉於原審業經到庭作證，並經被告詰問在卷（見原審訴卷第502至508頁），且其證述明確，本院認無再予訊問之必要，依刑事訴訟法第196條規定，不得再行傳喚。
　㈢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均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圖利媒介性交罪。
　㈡被告與鄭育誠、許崧暉、徐榮志、徐榮良、侯金帝、林蔓媂、陳宗央、「新摩納哥」、「茶湯會」群組之不詳成員間就上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被告基於單一營利意圖，於事實欄一所述期間，先後容留、媒介從事性交易之女子與男客分別為性交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實施，侵害同一社會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經調查後，本於相同認定，以被告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罪，事證明確，並審酌被告媒介成年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以營利，危害社會善良風俗，助長性交易歪風，所為甚值非難，復斟酌被告參與本案犯行之期間、分工情形、犯罪動機、目的、犯後態度，暨其於原審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工作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7月。併就沒收部分說明：同案被告許崧暉於偵查及原審時證稱：我指認過的淫媒，至少都會1、2天合作1次，其中被告平均1週2-3次等語（見偵16844卷第111、112頁）；又針對被告媒介嫖客每次所得若干乙節，被告於偵訊時供稱可朋分900元等語（見原審訴卷第363至364頁）。是依有利於被告之次數認定，與前揭各次朋分之數額計算，被告於原判決事實欄一所示期間之本案犯罪所得應為129,600元（計算式：900元【18月4週2次】＝129,600元）。是前揭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於被告所受宣告之罪刑項下諭知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洵無違誤，量刑及沒收之諭知，亦屬妥適。
 ㈡被告上訴否認犯行，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然其辯解業經本院逐一論駁如前，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至被告上訴請求宣告緩刑等語，惟按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刑法第74條所定條件外，並須有可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始得為之，亦屬法院裁判時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當事人不得以原審未諭知緩刑指為違背法令（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法院行使此項職權時，除應審查被告是否符合緩刑之法定要件外，尚應受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之支配，以符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固符合緩刑之要件，惟被告犯後否認犯行，難認具有悛悔之意，且參與本案之時間長達1年6個月之久，犯罪參與之程度非輕，足見其法治觀念薄弱，是本院認非施以相當刑事處遇，難收抑制、預防犯罪之效，有執行刑罰以資警惕之必要，並無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自不宜宣告緩刑，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曉華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錦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柏泓
　　　　　　　　　　　　　　　　　　　法　官　葉乃瑋
　　　　　　　　　　　　　　　　　　　法　官　錢衍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筱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31條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附表一
		編號

		證人代號

		應召女子姓名

		花名

		從事性交易時間(起)

		從事性交易時間(迄)

		性交易地點

		由何人載送



		1

		A

		OMAH
WIDIANTI

		優優

		109年5月13日

		同年6月3日

		臺北市○○區○○○○○○○○○○○○區○○○路0段00號「○○○○飯店」

		被告鄭育誠、呂學霖



		2

		B

		SITI
MAYASARI

		晶晶

		109年4月29日

		同年6月3日

		新北市○○區「○○大飯店」

		被告鄭育誠



		3

		C

		ALIMAH

		錢錢

		109年4月間

		同年6月3日

		新北市○○區「○○大飯店」、臺北市○○區某出租國宅

		被告鄭育誠、呂學霖



		4

		D

		NONGBA
NGNATCHA

		單單

		109年1月17日

		同年6月3日

		臺北市○○區○○路00號「○○大飯店」、○○區○○○路0段00號「○○○○飯店」

		被告鄭育誠、呂學霖



		


		


		


		


		108年7月10日

		同年月24日

		臺北市之旅館

		被告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108年10月以後，起訴書附表一誤載為「108年1月以後」)



		


		


		


		


		108年8月28日

		同年9月10日

		


		




		


		


		


		


		108年10月20日

		同年11月2日

		


		




		5

		E

		SUICHAROEN
JARUVAN

		妹妹

		108年11月6日

		109年6月3日

		臺北市○○區「00000旅店」、「○○旅店」、「○○旅店」、新北市○○區○○路000巷000號

		被告鄭育誠、呂學霖(108年10月以後，起訴書附表一誤載為「108年1月以後」)



		


		


		


		


		108年9月7日

		同年月20日

		不詳

		被告鄭育誠、許崧暉



		6

		F

		YESI
KRISTIANAWATI

		菲菲

		109年5月30日

		109年5月31日

		臺北市○○區○○街000巷00弄0號4樓、臺北市不詳旅館

		被告呂學霖



		7

		G

		DEWI
AMINATHUS
SHAFURO

		娃娃

		

109年6月3日前某日

		


		不詳　

		被告鄭育誠



		8

		H

		SINTA
GALUH
AYUNINGTYAS

		多多

		109年5月26日

		109年6月3日

		臺北市○○區某華廈

		被告鄭育誠、呂學霖









附表二（同案被告鄭育誠相關扣案物品）
		編號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搜索地點



		1

		保險套

		4盒

		新北市○○區○○○路000號6樓



		2

		保險套

		26個

		




		3

		潤滑液

		3條

		




		4

		租賃契約

		2份

		




		5

		日幣(1萬面額）

		100張

		




		6

		新臺幣（2千面額）

		14張

		




		7

		上海銀行存摺

		1本

		




		8

		中國信託存摺

		1本

		




		9

		台新銀行存摺

		1本

		




		10

		台北富邦銀行存摺

		1本

		




		11

		SAMSUNG手機，粉紅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2

		SAMSUNG手機，黑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3

		Iphone手機，銀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4

		Iphone手機，黑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5

		OPPO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6

		Iphone手機，粉紅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7

		Iphone手機，銀色亮殼（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8

		Iphone銀色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9

		保險套

		2盒

		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



		20

		Iphone Xs MAX手機，黑色（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1支

		




		21

		Iphone 11手機，白色（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支

		




		22

		Iphone 6手機，灰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23

		Iphone 5s手機，玫瑰金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24

		租賃契約（新北市○○區○○○路000號6樓）

		1份

		










附表三（同案被告林蔓媂、徐榮良、徐榮志、陳宗央相關扣案物品）
		編號

		扣押物名稱

		數量

		所有人



		1

		HUGIGA V8手機，紅黑色（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支

		被告徐榮志



		2

		HTC手機，銀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被告徐榮良



		3

		小米手機，藍色（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1支

		被告林蔓媂



		4

		SAMSUNG Galaxy C9 Pro手機，金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被告陳宗央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107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淑萍




選任辯護人  許秉燁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
年度訴字第14號，中華民國111年1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6520號、第16844號、第2
150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鄭育誠（所涉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罪部分，業經原審判處罪
    刑確定）為媒介成年女子與不特定人為性交行為以營利，自
    民國107年7月間起至109年6月3日止，接續招攬非法逃逸或
    逾期居留欲從事性交易之外籍女子，以經營應召站，自107
    年7月間起至108年12月間止，以每日新臺幣（下同）1,000
    元薪資僱用許崧暉（綽號阿暉）（所涉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
    罪部分，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自108年10月間起至109
    年6月3日止，以每日1,500元薪資僱用呂學霖（綽號阿Q）（
    經原審為免訴判決確定），提供其所承租之新北市○○區○○路
    000號2樓、以許崧暉名義承租之新北市○○區○○○路000號6樓
    ，及以呂學霖名義承租之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2、3樓等
    處所予應召女子居住，許崧暉、呂學霖於受僱期間均與鄭育
    誠共同基於同前之犯意聯絡，以車牌號碼000-0000號、000-
    0000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駕車載送應召女子往返前開
    處所與性交易地點，鄭育誠並自107年7月間起至108年12月
    間止提供所屬應召女子之資訊予張淑萍、徐榮志、林蔓媂、
    侯金帝、徐榮良、陳宗央等人（以下統稱張淑萍等人，林蔓
    媂、侯金帝所涉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罪部分，業經原審判處
    罪刑確定，徐榮志、徐榮良、陳宗央則由本院另行判決）媒
    介不特定之男客與應召站旗下小姐進行全套性交易（即男客
    以其生殖器插入小姐生殖器之方式為性行為）；又自108年7
    、8月起，張淑萍等人接續與LINE「新摩納哥」、「茶湯會
    」等群組之不詳成員共同基於同前之犯意聯絡，以每次1,50
    0元至7,000元不等價格，由張淑萍等人在臺北市○○區旅館、
    酒店隨機招攬欲從事性交易之男客，另上開LINE「新摩納哥
    」、「茶湯會」等群組之不詳成員則利用網路通訊軟體進行
    招攬，待男客有意願與成年女子進行性交易時，張淑萍等人
    或上開群組不詳成員各向鄭育誠告知後，鄭育誠即提供應召
    女子供男客挑選，或指定從事性交易之女子，由鄭育誠親自
    或指派許崧暉、呂學霖，或指示所屬應召女子步行到預訂房
    間從事性交行為，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則於附表一「由
    何人載送」欄所示方式駕車載送如附表一各編號「應召女子
    姓名」欄所示應召女子往返前開承租處所與附表一各編號「
    性交易地點」欄所示地點，待應召女子與男客完成性交後，
    由應召女子向男客收取性交易所得或由張淑萍等人將扣除媒
    介費用之餘額，直接或由許崧暉、呂學霖轉交予鄭育誠，鄭
    育誠於扣除許崧暉、呂學霖之薪資後，每週以每次性交易分
    得800元至1,000元不等之金額，核算各應召女子應得之報酬
    ，其餘款項則由鄭育誠及上開群組不詳成員等人朋分，以此
    方式牟利。
二、案經內政部移民署北區事務大隊臺北市專勤隊報告臺灣臺北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院審理範圍
　　依上訴人即被告張淑萍（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書狀所
    載及本院審判中所述，係就原判決關於被告有罪部分提起上
    訴，檢察官對被告有罪部分未提起上訴，故本件審理範圍限
    於原判決關於被告有罪部分，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部分
　㈠證人即同案被告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之警詢筆錄證據能
　　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
    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證人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於警詢中之陳述，係被告以
    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辯護人已主張該陳述無證據
    能力（見本院卷二第24、99、372、374頁），亦查無符合刑
    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或第159條之3規定之情況，依上開規定
    ，不得作為證據。　
　㈡被告於109年6月18日偵查中之供述
　⒈按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
    、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
    ，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辯護人雖主張檢察官於偵查中以假設性問題迫使被告回答云
    云（見本院卷二第389頁），惟經原審當庭勘驗被告偵訊光
    碟結果略以：檢察官訊問時，態度懇切，以開放性問題由被
    告自行回答，並無誘導之情形，筆錄記載亦與被告所述內容
    相符等情，有原審勘驗筆錄在卷可佐（見原審訴卷第359至3
    68頁），足見辯護人上開主張顯與事證不符，洵無足採。從
    而，被告於偵訊時所為具任意性之供述，自有證據能力。
　㈢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有明定。
    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
    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
    ，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檢察
    官、被告及辯護人對於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
    之陳述，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審酌此等陳述作成時之情
    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形，爰認有證據
    能力；又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
    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未主張
    排除其證據能力，依同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認有證據
    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於前揭期間有媒介性交行為以營利之犯行
    ，辯稱：我雖曾經從事媒介性交易的行為，也有和同案被告
    鄭育誠聯繫過，但這是107年前的事了，之後我所經營的養
    生館都是合法經營，只有純按摩，按摩師傅亦皆為男性，不
    能僅憑同案被告鄭育誠及其他車伕的片面之詞，即認定我有
    罪云云。辯護人辯護意旨則以：觀諸證人呂學霖於偵查及原
    審、證人鄭育誠於原審之證述內容，其等就被告有無媒介性
    交之行為，均證稱沒印象、無法確認等語，是依證人呂學霖
    及鄭育誠之證述內容，均無法證明被告與鄭育誠間有本案媒
    介營利之犯行。又鄭育誠為本案之主謀，對於其與被告間有
    無媒介性交之行為，及有無成交、交付媒介報酬等節，鄭育
    誠理應會比許崧暉更了解被告有無共同參與本案媒介性交行
    為，故應認證人鄭育誠之證詞較為可採。再者，檢察官並未
    提出相關帳冊資料，卷内亦無被告與鄭育誠間之通聯記錄或
    網路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足以證明被告確有本案犯行及收
    取媒介性交易之報酬，故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以證明
    被告涉犯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罪云云。
　㈡經查：　
　1.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證人即同案被告鄭育誠、呂學霖、許崧
    暉、徐榮志、徐榮良、侯金帝、林蔓媂、陳宗央於偵查及原
    審時證述明確（見他5865卷二第137至153、379至395、411
    至414頁、偵16844卷第29至38、109至113、125至129、135
    至137、382至385、725至731頁、原審審訴卷第217至221頁
    、原審訴卷第179、278、420、501至502、581至582頁），
    核與證人即A1（年籍資料詳卷）、證人即本案應召女子OMAH
     WIDIANTI、SITI MAYASARI、ALIMAH、NONGBANG NATCHA、S
    UICHAROEN JARUVAN、YESI KRISTIANAWATI、DEWI AMINATHU
    S SHAFURO、SINTA GALUH AYUNINGTYAS、證人即男客徐子軒
    、證人即介紹本案應召女子SINTA GALUH AYUNINGTYAS給同
    案被告鄭育誠從事性交易之陳韋豪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情
    節大致相符（見偵16844卷第135至137、143至144、151至15
    9、199至201、207至211、227至236、285至288、293至297
    、311至320、367至369、375至385、409至417、479至483、
    495至503、535至539、553至564、589至599、609至616、64
    1至654、665至668、697至700頁、偵21501卷二第1277至127
    9頁、偵21501卷三第1363至1364、1379至1388頁、他5865卷
    二第19至31、411至414頁、原審審訴卷第219頁、原審訴卷
    第177至199、426至431頁），並有蒐證照片、車籍資料查詢
    結果、本案應召女子指認照片暨入出境紀錄、承租人為被告
    許崧暉之住宅用租賃契約書影本暨繳費憑證、跟監錄音譯文
    －移民署臺北市專勤隊專員張耀仁於108年8月28日與被告徐
    榮良間之手機錄影對話重點譯文、同案被告徐榮良綽號為大
    飛之名片、同案被告徐榮良之手機翻拍畫面暨與移民署臺北
    市專勤隊人員於LINE之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稽（見偵16844
    卷第191至195、279至282、361至363、473、531至532、583
    至586、627至629、655至656、691至693頁、偵21501卷一第
    87至91、109至212、231、263至296、345至419、471至477
    頁、偵21501卷二第637至697、745至751頁、偵21501卷三第
    1563至1567頁、他5865卷一第285頁），此部分事實，堪以
    認定。
　⒉被告自107年7月起至108年12月間，有共同基於意圖使女子與
    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媒介以營利行為之認定：
　①證人即同案被告許崧暉於偵查及原審時證稱：我從事媒介性
    交易行業的期間是從107年6、7月到108年12月，因只有被告
    鄭育誠有淫媒的聯絡方式，故都是依照他的指示去找淫媒，
    他曾跟我說過所屬的小姐皆從事全套的性交易，不做半套、
    純按摩，進房間衣服就要脫光，不管客人做不做，指認的被
    告林蔓媂、張淑萍、侯金帝、徐榮良、徐榮志都是合作過的
    淫媒，被告張淑萍綽號為「張姐」，是日式按摩店的老闆，
    會介紹嫖客給被告鄭育誠，而介紹的嫖客與本案應召女子也
    確實都有完成性交易，合作的頻率平均1個禮拜2至3次，地
    點就在臺北市○○區，指認的淫媒都是路邊隨機攬客，幾乎都
    在○○○路、○○○路、○○○路等路段，被告鄭育誠和淫媒的拆帳
    方式有數種，第1種是淫媒直接跟嫖客收錢，我再轉交給被
    告鄭育誠，由他拆帳、第2種是小姐到旅館跟嫖客收錢，完
    成性交易後交給我拿給被告鄭育誠，他會電話聯絡淫媒如何
    拆帳，淫媒分得款項他會直接或指示我另外拿給淫媒，第3
    種是全程都由淫媒和被告鄭育誠聯繫，我不會經手，故不知
    這種是如何拆帳，若是第2種的拆帳方式，淫媒分到的金額
    約500元至3,000元不等等語（見偵16844卷第109至113頁、
    原審訴卷第502至507頁）。　
　②證人即同案被告鄭育誠於偵查中證稱：我指認的被告林蔓媂
    、張淑萍、侯金帝都是走路拉客的淫媒，她們大部分客源是
    在○○區的外國人，會於嫖客與應召女子性交易前向嫖客收錢
    ，所以我不知道價碼，待性交易結束後，她們均固定給我2,
    000元，後來因肺炎疫情的關係，○○區沒有外國人，我遂另
    靠行茶湯會、摩洛哥等應召站，將旗下小姐照片報給應召站
    媒合嫖客與我的小姐從事性交易，再派被告呂學霖載小姐過
    去等語（見偵16844卷第126至127頁）；復於原審準備程序
    時供承：本案應召女子與嫖客都是為全套性交易，嫖客來源
    為應召站以電話或群組告知，或淫媒直接以電話聯繫我，被
    告張淑萍等本案淫媒都不是該應召站的人，他們是直接以電
    話聯繫媒介嫖客給我，和他們的合作期間自107年間至108年
    12月，合作頻率同起訴書附表三所載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8
    1至182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本案應召女子均提供全套
    性交易，我於警詢時所稱和合作淫媒的朋分方式屬實，被告
    會介紹嫖客給我，但她向嫖客收多少不清楚，每次固定給我
    2,000元，並由被告許崧暉、呂學霖向她拿錢等語（見原審
    訴卷第421至425頁）。　
　③證人即同案被告呂學霖於偵查及原審時證稱：我於警詢時指
    認的淫媒是固定合作的淫媒，淫媒就是仲介性交易的人，我
    幫被告鄭育誠工作期間，依他指示將小姐載送到指定的地點
    ，少部分依他指示的金額向淫媒收錢後交給他，因擔任馬伕
    而認識被告，見過她在路上拉客人等語（見偵21501卷三第1
    379至1388頁、原審訴卷第427至431頁）。　
　④證人陳韋豪於警詢時及偵查中證稱：我曾於108年10月間媒介
    SINTA GALUH AYUNINGTYAS給被告鄭育誠為應召小姐，被告
    張淑萍是應召集團的淫媒，因我舅舅旗下也有外籍小姐，曾
    於108年3月至同年11月幫忙他而當馬伕，被告張淑萍和我們
    合作過，平均1個月會合作2次，送小姐過去後，會跟淫媒拿
    2,100元回去和舅舅、小姐朋分，淫媒都在○○區拉客等語（
    見偵16520卷第609至616、665至668頁），觀諸證人陳韋豪
    之證詞，內容具體明確並具合理性，應非憑空杜撰之詞。又
    證人陳韋豪與被告間並無怨隙，亦無特殊情誼，且經具結而
    為證述，衡情應無甘冒偽證罪刑罰之風險，刻意虛編不實證
    詞來誣陷被告之必要，是證人陳韋豪前揭證述內容，
　　應可採信。則依證人陳韋豪上開證述內容，可見被告確有於
    臺北市○○區招攬男客，媒介男客與應召女子從事性交易行為
    ，並向男客收取費用。又參以證人陳韋豪證述與被告媒介性
    交易之期間為108年3月至同年11月間乙節，核與證人許崧暉
    、鄭育誠證述與被告合作期間為107年間至108年12月亦有重
    疊，再觀諸證人陳韋豪證述與被告共同媒介性交易之合作模
    式，亦與證人鄭育誠、許崧暉及呂學霖證述情節大致相符，
    足以補強證人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上開證述之憑信性，
    是證人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上開證述內容，應屬真實可
    採。
　⑤綜合前揭事證可知，被告自107年7月起至108年12月間，有介
    紹嫖客給同案被告鄭育誠，使男客與同案被告鄭育誠所屬應
    召女子為性交行為以營利之事實，而足認定其有本案意圖使
    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媒介以營利之行為。　
　⒊至證人鄭育誠於原審時雖證稱：被告介紹的男客有沒有成交
    ，已經沒有印象了等語（見原審訴卷第425頁），證人呂學
    霖於原審時雖證稱：時間太久了，已經不記得有無和被告合
    作過等語（見原審訴卷第429、430頁），由證人鄭育誠、呂
    學霖前開證述可知，其等已因時間久遠而對有無與被告合作
    乙事不復記憶，自無法據此而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辯護
    人上開所為之辯護，顯難憑採。
　⒋被告雖以前揭情詞置辯。然參以被告於109年6月18日偵查中
    供稱：因為皮條客會阻撓我做按摩生意，將我手上的DM搶走
    ，或跟客人說我是做色情按摩，造成我按摩館的生意無法做
    ，就兼著做色情按摩，會問客人說想要小姐嗎，客人就問有
    無管道，我就會幫忙打電話問雞頭看看誰的小姐有空，遂曾
    介紹鄭育誠的小姐給客人，成功的應該只有1、2次，我跟客
    人喊3,000元，成功1次可得900元，他們拿走2,100元。現在
    生意很難做了，這都是8個月前的事，最多一定要8個月前，
    因條子的關係，去年11、12月沒有人也沒有小姐了，生意越
    來越不好等語，有原審勘驗筆錄在卷可憑（見原審訴卷第35
    9至368頁），可知被告於偵訊時並未供稱其於107年後即未
    再媒介性交易，且其自承自108年11、12月間後因經營困難
    ，故與同案被告鄭育誠合作應於108年11、12月前，足徵被
    告上開所述核與證人鄭育誠、許崧暉均證述於107年6、7月
    間至108年12月間都有和被告共同媒介性交易，證人陳韋豪
    證述與被告合作之期間係108年3月至同年11月間等情相符。
    且被告上開所供，係為不利於己之供述，若非確屬事實，殊
    難想像被告有率爾陷己於罪並虛偽捏造本件事實之可能；且
    其於偵查中所為上開供述之時間距離本件案發日期較為接近
    ，較少權衡利害得失之機會，自應認其於檢察官偵查中所為
    不利於己之陳述，相較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所為前開否認犯
    行之辯詞，更值採信。益徵被告上開辯解，顯係事後卸責之
    詞，不足採信。
　⒌辯護人另為被告辯護稱：本案並未查獲相關帳冊或被告與鄭
    育誠間之通聯記錄或網路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足以證明被
    告有為本案媒介性交犯行云云，惟查，帳冊資料、通聯記錄
    及對話紀錄固均可為佐證被告本案犯行之證據，然並非必要
    之證據，且本案既有證人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陳韋豪
    上開證述，與被告於偵查之供述、扣案如附表二、三所示之
    扣案物互為佐證、補強，已堪認其等上開供述均確與事實相
    符，而足使本院獲致被告有罪之確切心證，縱員警未查獲帳
    冊資料、同案被告鄭育誠之通聯記錄及對話紀錄，亦難謂本
    案並無積極證據足證被告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之犯行。是辯
    護人上開主張，難認可採。
　⒍至被告及辯護人聲請傳喚證人即同案被告許崧暉，欲證明被
    告未參與本案犯行云云。然證人許崧暉於原審業經到庭作證
    ，並經被告詰問在卷（見原審訴卷第502至508頁），且其證
    述明確，本院認無再予訊問之必要，依刑事訴訟法第196條
    規定，不得再行傳喚。
　㈢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均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
    ，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圖利媒介性交罪
    。
　㈡被告與鄭育誠、許崧暉、徐榮志、徐榮良、侯金帝、林蔓媂
    、陳宗央、「新摩納哥」、「茶湯會」群組之不詳成員間就
    上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被告基於單一營利意圖，於事實欄一所述期間，先後容留、
    媒介從事性交易之女子與男客分別為性交行為，係於密切接
    近之時間實施，侵害同一社會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
    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
    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
    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經調查後，本於相同認定，以被告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罪
   ，事證明確，並審酌被告媒介成年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以
   營利，危害社會善良風俗，助長性交易歪風，所為甚值非難
   ，復斟酌被告參與本案犯行之期間、分工情形、犯罪動機、
   目的、犯後態度，暨其於原審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
   工作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7月。併就沒收部
   分說明：同案被告許崧暉於偵查及原審時證稱：我指認過的
   淫媒，至少都會1、2天合作1次，其中被告平均1週2-3次等語
   （見偵16844卷第111、112頁）；又針對被告媒介嫖客每次所
   得若干乙節，被告於偵訊時供稱可朋分900元等語（見原審訴
   卷第363至364頁）。是依有利於被告之次數認定，與前揭各
   次朋分之數額計算，被告於原判決事實欄一所示期間之本案
   犯罪所得應為129,600元（計算式：900元【18月4週2次】
   ＝129,600元）。是前揭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
   段規定，於被告所受宣告之罪刑項下諭知沒收，並依同條第3
   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
   價額。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洵無違誤，量刑及沒收之諭知
   ，亦屬妥適。
 ㈡被告上訴否認犯行，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然其辯解業經
   本院逐一論駁如前，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至被告上訴請求宣告緩刑等語，惟按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刑
   法第74條所定條件外，並須有可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
   之情形，始得為之，亦屬法院裁判時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
   項，當事人不得以原審未諭知緩刑指為違背法令（最高法院7
   2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法院行使此項職權
   時，除應審查被告是否符合緩刑之法定要件外，尚應受比例
   原則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之支配，以符客觀上之適當
   性、相當性與必要性。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
   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固符合緩刑
   之要件，惟被告犯後否認犯行，難認具有悛悔之意，且參與
   本案之時間長達1年6個月之久，犯罪參與之程度非輕，足見
   其法治觀念薄弱，是本院認非施以相當刑事處遇，難收抑制
   、預防犯罪之效，有執行刑罰以資警惕之必要，並無暫不執
   行為適當之情形，自不宜宣告緩刑，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曉華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錦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柏泓
　　　　　　　　　　　　　　　　　　　法　官　葉乃瑋
　　　　　　　　　　　　　　　　　　　法　官　錢衍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筱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31條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
營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
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

附表一
編號 證人代號 應召女子姓名 花名 從事性交易時間(起) 從事性交易時間(迄) 性交易地點 由何人載送 1 A OMAH WIDIANTI 優優 109年5月13日 同年6月3日 臺北市○○區○○○○○○○○○○○○區○○○路0段00號「○○○○飯店」 被告鄭育誠、呂學霖 2 B SITI MAYASARI 晶晶 109年4月29日 同年6月3日 新北市○○區「○○大飯店」 被告鄭育誠 3 C ALIMAH 錢錢 109年4月間 同年6月3日 新北市○○區「○○大飯店」、臺北市○○區某出租國宅 被告鄭育誠、呂學霖 4 D NONGBA NGNATCHA 單單 109年1月17日 同年6月3日 臺北市○○區○○路00號「○○大飯店」、○○區○○○路0段00號「○○○○飯店」 被告鄭育誠、呂學霖     108年7月10日 同年月24日 臺北市之旅館 被告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108年10月以後，起訴書附表一誤載為「108年1月以後」)     108年8月28日 同年9月10日       108年10月20日 同年11月2日   5 E SUICHAROEN JARUVAN 妹妹 108年11月6日 109年6月3日 臺北市○○區「00000旅店」、「○○旅店」、「○○旅店」、新北市○○區○○路000巷000號 被告鄭育誠、呂學霖(108年10月以後，起訴書附表一誤載為「108年1月以後」)     108年9月7日 同年月20日 不詳 被告鄭育誠、許崧暉 6 F YESI KRISTIANAWATI 菲菲 109年5月30日 109年5月31日 臺北市○○區○○街000巷00弄0號4樓、臺北市不詳旅館 被告呂學霖 7 G DEWI AMINATHUS SHAFURO 娃娃  109年6月3日前某日  不詳　 被告鄭育誠 8 H SINTA GALUH AYUNINGTYAS 多多 109年5月26日 109年6月3日 臺北市○○區某華廈 被告鄭育誠、呂學霖 

附表二（同案被告鄭育誠相關扣案物品）
編號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搜索地點 1 保險套 4盒 新北市○○區○○○路000號6樓 2 保險套 26個  3 潤滑液 3條  4 租賃契約 2份  5 日幣(1萬面額） 100張  6 新臺幣（2千面額） 14張  7 上海銀行存摺 1本  8 中國信託存摺 1本  9 台新銀行存摺 1本  10 台北富邦銀行存摺 1本  11 SAMSUNG手機，粉紅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2 SAMSUNG手機，黑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3 Iphone手機，銀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4 Iphone手機，黑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5 OPPO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6 Iphone手機，粉紅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7 Iphone手機，銀色亮殼（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8 Iphone銀色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9 保險套 2盒 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 20 Iphone Xs MAX手機，黑色（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1支  21 Iphone 11手機，白色（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支  22 Iphone 6手機，灰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23 Iphone 5s手機，玫瑰金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24 租賃契約（新北市○○區○○○路000號6樓） 1份  

附表三（同案被告林蔓媂、徐榮良、徐榮志、陳宗央相關扣案物
品）
編號 扣押物名稱 數量 所有人 1 HUGIGA V8手機，紅黑色（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支 被告徐榮志 2 HTC手機，銀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被告徐榮良 3 小米手機，藍色（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1支 被告林蔓媂 4 SAMSUNG Galaxy C9 Pro手機，金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被告陳宗央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107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淑萍








選任辯護人  許秉燁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4號，中華民國111年1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6520號、第16844號、第2150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鄭育誠（所涉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罪部分，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為媒介成年女子與不特定人為性交行為以營利，自民國107年7月間起至109年6月3日止，接續招攬非法逃逸或逾期居留欲從事性交易之外籍女子，以經營應召站，自107年7月間起至108年12月間止，以每日新臺幣（下同）1,000元薪資僱用許崧暉（綽號阿暉）（所涉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罪部分，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自108年10月間起至109年6月3日止，以每日1,500元薪資僱用呂學霖（綽號阿Q）（經原審為免訴判決確定），提供其所承租之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以許崧暉名義承租之新北市○○區○○○路000號6樓，及以呂學霖名義承租之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2、3樓等處所予應召女子居住，許崧暉、呂學霖於受僱期間均與鄭育誠共同基於同前之犯意聯絡，以車牌號碼000-0000號、000-0000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駕車載送應召女子往返前開處所與性交易地點，鄭育誠並自107年7月間起至108年12月間止提供所屬應召女子之資訊予張淑萍、徐榮志、林蔓媂、侯金帝、徐榮良、陳宗央等人（以下統稱張淑萍等人，林蔓媂、侯金帝所涉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罪部分，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徐榮志、徐榮良、陳宗央則由本院另行判決）媒介不特定之男客與應召站旗下小姐進行全套性交易（即男客以其生殖器插入小姐生殖器之方式為性行為）；又自108年7、8月起，張淑萍等人接續與LINE「新摩納哥」、「茶湯會」等群組之不詳成員共同基於同前之犯意聯絡，以每次1,500元至7,000元不等價格，由張淑萍等人在臺北市○○區旅館、酒店隨機招攬欲從事性交易之男客，另上開LINE「新摩納哥」、「茶湯會」等群組之不詳成員則利用網路通訊軟體進行招攬，待男客有意願與成年女子進行性交易時，張淑萍等人或上開群組不詳成員各向鄭育誠告知後，鄭育誠即提供應召女子供男客挑選，或指定從事性交易之女子，由鄭育誠親自或指派許崧暉、呂學霖，或指示所屬應召女子步行到預訂房間從事性交行為，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則於附表一「由何人載送」欄所示方式駕車載送如附表一各編號「應召女子姓名」欄所示應召女子往返前開承租處所與附表一各編號「性交易地點」欄所示地點，待應召女子與男客完成性交後，由應召女子向男客收取性交易所得或由張淑萍等人將扣除媒介費用之餘額，直接或由許崧暉、呂學霖轉交予鄭育誠，鄭育誠於扣除許崧暉、呂學霖之薪資後，每週以每次性交易分得800元至1,000元不等之金額，核算各應召女子應得之報酬，其餘款項則由鄭育誠及上開群組不詳成員等人朋分，以此方式牟利。
二、案經內政部移民署北區事務大隊臺北市專勤隊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院審理範圍
　　依上訴人即被告張淑萍（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書狀所載及本院審判中所述，係就原判決關於被告有罪部分提起上訴，檢察官對被告有罪部分未提起上訴，故本件審理範圍限於原判決關於被告有罪部分，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部分
　㈠證人即同案被告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之警詢筆錄證據能
　　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證人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於警詢中之陳述，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辯護人已主張該陳述無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二第24、99、372、374頁），亦查無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或第159條之3規定之情況，依上開規定，不得作為證據。　
　㈡被告於109年6月18日偵查中之供述
　⒈按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辯護人雖主張檢察官於偵查中以假設性問題迫使被告回答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89頁），惟經原審當庭勘驗被告偵訊光碟結果略以：檢察官訊問時，態度懇切，以開放性問題由被告自行回答，並無誘導之情形，筆錄記載亦與被告所述內容相符等情，有原審勘驗筆錄在卷可佐（見原審訴卷第359至368頁），足見辯護人上開主張顯與事證不符，洵無足採。從而，被告於偵訊時所為具任意性之供述，自有證據能力。
　㈢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有明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對於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審酌此等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形，爰認有證據能力；又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未主張排除其證據能力，依同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認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於前揭期間有媒介性交行為以營利之犯行，辯稱：我雖曾經從事媒介性交易的行為，也有和同案被告鄭育誠聯繫過，但這是107年前的事了，之後我所經營的養生館都是合法經營，只有純按摩，按摩師傅亦皆為男性，不能僅憑同案被告鄭育誠及其他車伕的片面之詞，即認定我有罪云云。辯護人辯護意旨則以：觀諸證人呂學霖於偵查及原審、證人鄭育誠於原審之證述內容，其等就被告有無媒介性交之行為，均證稱沒印象、無法確認等語，是依證人呂學霖及鄭育誠之證述內容，均無法證明被告與鄭育誠間有本案媒介營利之犯行。又鄭育誠為本案之主謀，對於其與被告間有無媒介性交之行為，及有無成交、交付媒介報酬等節，鄭育誠理應會比許崧暉更了解被告有無共同參與本案媒介性交行為，故應認證人鄭育誠之證詞較為可採。再者，檢察官並未提出相關帳冊資料，卷内亦無被告與鄭育誠間之通聯記錄或網路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足以證明被告確有本案犯行及收取媒介性交易之報酬，故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涉犯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罪云云。
　㈡經查：　
　1.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證人即同案被告鄭育誠、呂學霖、許崧暉、徐榮志、徐榮良、侯金帝、林蔓媂、陳宗央於偵查及原審時證述明確（見他5865卷二第137至153、379至395、411至414頁、偵16844卷第29至38、109至113、125至129、135至137、382至385、725至731頁、原審審訴卷第217至221頁、原審訴卷第179、278、420、501至502、581至582頁），核與證人即A1（年籍資料詳卷）、證人即本案應召女子OMAH WIDIANTI、SITI MAYASARI、ALIMAH、NONGBANG NATCHA、SUICHAROEN JARUVAN、YESI KRISTIANAWATI、DEWI AMINATHUS SHAFURO、SINTA GALUH AYUNINGTYAS、證人即男客徐子軒、證人即介紹本案應召女子SINTA GALUH AYUNINGTYAS給同案被告鄭育誠從事性交易之陳韋豪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16844卷第135至137、143至144、151至159、199至201、207至211、227至236、285至288、293至297、311至320、367至369、375至385、409至417、479至483、495至503、535至539、553至564、589至599、609至616、641至654、665至668、697至700頁、偵21501卷二第1277至1279頁、偵21501卷三第1363至1364、1379至1388頁、他5865卷二第19至31、411至414頁、原審審訴卷第219頁、原審訴卷第177至199、426至431頁），並有蒐證照片、車籍資料查詢結果、本案應召女子指認照片暨入出境紀錄、承租人為被告許崧暉之住宅用租賃契約書影本暨繳費憑證、跟監錄音譯文－移民署臺北市專勤隊專員張耀仁於108年8月28日與被告徐榮良間之手機錄影對話重點譯文、同案被告徐榮良綽號為大飛之名片、同案被告徐榮良之手機翻拍畫面暨與移民署臺北市專勤隊人員於LINE之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稽（見偵16844卷第191至195、279至282、361至363、473、531至532、583至586、627至629、655至656、691至693頁、偵21501卷一第87至91、109至212、231、263至296、345至419、471至477頁、偵21501卷二第637至697、745至751頁、偵21501卷三第1563至1567頁、他5865卷一第285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⒉被告自107年7月起至108年12月間，有共同基於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媒介以營利行為之認定：
　①證人即同案被告許崧暉於偵查及原審時證稱：我從事媒介性交易行業的期間是從107年6、7月到108年12月，因只有被告鄭育誠有淫媒的聯絡方式，故都是依照他的指示去找淫媒，他曾跟我說過所屬的小姐皆從事全套的性交易，不做半套、純按摩，進房間衣服就要脫光，不管客人做不做，指認的被告林蔓媂、張淑萍、侯金帝、徐榮良、徐榮志都是合作過的淫媒，被告張淑萍綽號為「張姐」，是日式按摩店的老闆，會介紹嫖客給被告鄭育誠，而介紹的嫖客與本案應召女子也確實都有完成性交易，合作的頻率平均1個禮拜2至3次，地點就在臺北市○○區，指認的淫媒都是路邊隨機攬客，幾乎都在○○○路、○○○路、○○○路等路段，被告鄭育誠和淫媒的拆帳方式有數種，第1種是淫媒直接跟嫖客收錢，我再轉交給被告鄭育誠，由他拆帳、第2種是小姐到旅館跟嫖客收錢，完成性交易後交給我拿給被告鄭育誠，他會電話聯絡淫媒如何拆帳，淫媒分得款項他會直接或指示我另外拿給淫媒，第3種是全程都由淫媒和被告鄭育誠聯繫，我不會經手，故不知這種是如何拆帳，若是第2種的拆帳方式，淫媒分到的金額約500元至3,000元不等等語（見偵16844卷第109至113頁、原審訴卷第502至507頁）。　
　②證人即同案被告鄭育誠於偵查中證稱：我指認的被告林蔓媂、張淑萍、侯金帝都是走路拉客的淫媒，她們大部分客源是在○○區的外國人，會於嫖客與應召女子性交易前向嫖客收錢，所以我不知道價碼，待性交易結束後，她們均固定給我2,000元，後來因肺炎疫情的關係，○○區沒有外國人，我遂另靠行茶湯會、摩洛哥等應召站，將旗下小姐照片報給應召站媒合嫖客與我的小姐從事性交易，再派被告呂學霖載小姐過去等語（見偵16844卷第126至127頁）；復於原審準備程序時供承：本案應召女子與嫖客都是為全套性交易，嫖客來源為應召站以電話或群組告知，或淫媒直接以電話聯繫我，被告張淑萍等本案淫媒都不是該應召站的人，他們是直接以電話聯繫媒介嫖客給我，和他們的合作期間自107年間至108年12月，合作頻率同起訴書附表三所載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81至182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本案應召女子均提供全套性交易，我於警詢時所稱和合作淫媒的朋分方式屬實，被告會介紹嫖客給我，但她向嫖客收多少不清楚，每次固定給我2,000元，並由被告許崧暉、呂學霖向她拿錢等語（見原審訴卷第421至425頁）。　
　③證人即同案被告呂學霖於偵查及原審時證稱：我於警詢時指認的淫媒是固定合作的淫媒，淫媒就是仲介性交易的人，我幫被告鄭育誠工作期間，依他指示將小姐載送到指定的地點，少部分依他指示的金額向淫媒收錢後交給他，因擔任馬伕而認識被告，見過她在路上拉客人等語（見偵21501卷三第1379至1388頁、原審訴卷第427至431頁）。　
　④證人陳韋豪於警詢時及偵查中證稱：我曾於108年10月間媒介SINTA GALUH AYUNINGTYAS給被告鄭育誠為應召小姐，被告張淑萍是應召集團的淫媒，因我舅舅旗下也有外籍小姐，曾於108年3月至同年11月幫忙他而當馬伕，被告張淑萍和我們合作過，平均1個月會合作2次，送小姐過去後，會跟淫媒拿2,100元回去和舅舅、小姐朋分，淫媒都在○○區拉客等語（見偵16520卷第609至616、665至668頁），觀諸證人陳韋豪之證詞，內容具體明確並具合理性，應非憑空杜撰之詞。又證人陳韋豪與被告間並無怨隙，亦無特殊情誼，且經具結而為證述，衡情應無甘冒偽證罪刑罰之風險，刻意虛編不實證詞來誣陷被告之必要，是證人陳韋豪前揭證述內容，
　　應可採信。則依證人陳韋豪上開證述內容，可見被告確有於臺北市○○區招攬男客，媒介男客與應召女子從事性交易行為，並向男客收取費用。又參以證人陳韋豪證述與被告媒介性交易之期間為108年3月至同年11月間乙節，核與證人許崧暉、鄭育誠證述與被告合作期間為107年間至108年12月亦有重疊，再觀諸證人陳韋豪證述與被告共同媒介性交易之合作模式，亦與證人鄭育誠、許崧暉及呂學霖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足以補強證人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上開證述之憑信性，是證人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上開證述內容，應屬真實可採。
　⑤綜合前揭事證可知，被告自107年7月起至108年12月間，有介紹嫖客給同案被告鄭育誠，使男客與同案被告鄭育誠所屬應召女子為性交行為以營利之事實，而足認定其有本案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媒介以營利之行為。　
　⒊至證人鄭育誠於原審時雖證稱：被告介紹的男客有沒有成交，已經沒有印象了等語（見原審訴卷第425頁），證人呂學霖於原審時雖證稱：時間太久了，已經不記得有無和被告合作過等語（見原審訴卷第429、430頁），由證人鄭育誠、呂學霖前開證述可知，其等已因時間久遠而對有無與被告合作乙事不復記憶，自無法據此而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辯護人上開所為之辯護，顯難憑採。
　⒋被告雖以前揭情詞置辯。然參以被告於109年6月18日偵查中供稱：因為皮條客會阻撓我做按摩生意，將我手上的DM搶走，或跟客人說我是做色情按摩，造成我按摩館的生意無法做，就兼著做色情按摩，會問客人說想要小姐嗎，客人就問有無管道，我就會幫忙打電話問雞頭看看誰的小姐有空，遂曾介紹鄭育誠的小姐給客人，成功的應該只有1、2次，我跟客人喊3,000元，成功1次可得900元，他們拿走2,100元。現在生意很難做了，這都是8個月前的事，最多一定要8個月前，因條子的關係，去年11、12月沒有人也沒有小姐了，生意越來越不好等語，有原審勘驗筆錄在卷可憑（見原審訴卷第359至368頁），可知被告於偵訊時並未供稱其於107年後即未再媒介性交易，且其自承自108年11、12月間後因經營困難，故與同案被告鄭育誠合作應於108年11、12月前，足徵被告上開所述核與證人鄭育誠、許崧暉均證述於107年6、7月間至108年12月間都有和被告共同媒介性交易，證人陳韋豪證述與被告合作之期間係108年3月至同年11月間等情相符。且被告上開所供，係為不利於己之供述，若非確屬事實，殊難想像被告有率爾陷己於罪並虛偽捏造本件事實之可能；且其於偵查中所為上開供述之時間距離本件案發日期較為接近，較少權衡利害得失之機會，自應認其於檢察官偵查中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相較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所為前開否認犯行之辯詞，更值採信。益徵被告上開辯解，顯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⒌辯護人另為被告辯護稱：本案並未查獲相關帳冊或被告與鄭育誠間之通聯記錄或網路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足以證明被告有為本案媒介性交犯行云云，惟查，帳冊資料、通聯記錄及對話紀錄固均可為佐證被告本案犯行之證據，然並非必要之證據，且本案既有證人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陳韋豪上開證述，與被告於偵查之供述、扣案如附表二、三所示之扣案物互為佐證、補強，已堪認其等上開供述均確與事實相符，而足使本院獲致被告有罪之確切心證，縱員警未查獲帳冊資料、同案被告鄭育誠之通聯記錄及對話紀錄，亦難謂本案並無積極證據足證被告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之犯行。是辯護人上開主張，難認可採。
　⒍至被告及辯護人聲請傳喚證人即同案被告許崧暉，欲證明被告未參與本案犯行云云。然證人許崧暉於原審業經到庭作證，並經被告詰問在卷（見原審訴卷第502至508頁），且其證述明確，本院認無再予訊問之必要，依刑事訴訟法第196條規定，不得再行傳喚。
　㈢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均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圖利媒介性交罪。
　㈡被告與鄭育誠、許崧暉、徐榮志、徐榮良、侯金帝、林蔓媂、陳宗央、「新摩納哥」、「茶湯會」群組之不詳成員間就上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被告基於單一營利意圖，於事實欄一所述期間，先後容留、媒介從事性交易之女子與男客分別為性交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實施，侵害同一社會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經調查後，本於相同認定，以被告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罪，事證明確，並審酌被告媒介成年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以營利，危害社會善良風俗，助長性交易歪風，所為甚值非難，復斟酌被告參與本案犯行之期間、分工情形、犯罪動機、目的、犯後態度，暨其於原審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工作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7月。併就沒收部分說明：同案被告許崧暉於偵查及原審時證稱：我指認過的淫媒，至少都會1、2天合作1次，其中被告平均1週2-3次等語（見偵16844卷第111、112頁）；又針對被告媒介嫖客每次所得若干乙節，被告於偵訊時供稱可朋分900元等語（見原審訴卷第363至364頁）。是依有利於被告之次數認定，與前揭各次朋分之數額計算，被告於原判決事實欄一所示期間之本案犯罪所得應為129,600元（計算式：900元【18月4週2次】＝129,600元）。是前揭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於被告所受宣告之罪刑項下諭知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洵無違誤，量刑及沒收之諭知，亦屬妥適。
 ㈡被告上訴否認犯行，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然其辯解業經本院逐一論駁如前，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至被告上訴請求宣告緩刑等語，惟按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刑法第74條所定條件外，並須有可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始得為之，亦屬法院裁判時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當事人不得以原審未諭知緩刑指為違背法令（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法院行使此項職權時，除應審查被告是否符合緩刑之法定要件外，尚應受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之支配，以符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固符合緩刑之要件，惟被告犯後否認犯行，難認具有悛悔之意，且參與本案之時間長達1年6個月之久，犯罪參與之程度非輕，足見其法治觀念薄弱，是本院認非施以相當刑事處遇，難收抑制、預防犯罪之效，有執行刑罰以資警惕之必要，並無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自不宜宣告緩刑，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曉華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錦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柏泓
　　　　　　　　　　　　　　　　　　　法　官　葉乃瑋
　　　　　　　　　　　　　　　　　　　法　官　錢衍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筱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31條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附表一
		編號

		證人代號

		應召女子姓名

		花名

		從事性交易時間(起)

		從事性交易時間(迄)

		性交易地點

		由何人載送



		1

		A

		OMAH
WIDIANTI

		優優

		109年5月13日

		同年6月3日

		臺北市○○區○○○○○○○○○○○○區○○○路0段00號「○○○○飯店」

		被告鄭育誠、呂學霖



		2

		B

		SITI
MAYASARI

		晶晶

		109年4月29日

		同年6月3日

		新北市○○區「○○大飯店」

		被告鄭育誠



		3

		C

		ALIMAH

		錢錢

		109年4月間

		同年6月3日

		新北市○○區「○○大飯店」、臺北市○○區某出租國宅

		被告鄭育誠、呂學霖



		4

		D

		NONGBA
NGNATCHA

		單單

		109年1月17日

		同年6月3日

		臺北市○○區○○路00號「○○大飯店」、○○區○○○路0段00號「○○○○飯店」

		被告鄭育誠、呂學霖



		


		


		


		


		108年7月10日

		同年月24日

		臺北市之旅館

		被告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108年10月以後，起訴書附表一誤載為「108年1月以後」)



		


		


		


		


		108年8月28日

		同年9月10日

		


		




		


		


		


		


		108年10月20日

		同年11月2日

		


		




		5

		E

		SUICHAROEN
JARUVAN

		妹妹

		108年11月6日

		109年6月3日

		臺北市○○區「00000旅店」、「○○旅店」、「○○旅店」、新北市○○區○○路000巷000號

		被告鄭育誠、呂學霖(108年10月以後，起訴書附表一誤載為「108年1月以後」)



		


		


		


		


		108年9月7日

		同年月20日

		不詳

		被告鄭育誠、許崧暉



		6

		F

		YESI
KRISTIANAWATI

		菲菲

		109年5月30日

		109年5月31日

		臺北市○○區○○街000巷00弄0號4樓、臺北市不詳旅館

		被告呂學霖



		7

		G

		DEWI
AMINATHUS
SHAFURO

		娃娃

		

109年6月3日前某日

		


		不詳　

		被告鄭育誠



		8

		H

		SINTA
GALUH
AYUNINGTYAS

		多多

		109年5月26日

		109年6月3日

		臺北市○○區某華廈

		被告鄭育誠、呂學霖









附表二（同案被告鄭育誠相關扣案物品）
		編號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搜索地點



		1

		保險套

		4盒

		新北市○○區○○○路000號6樓



		2

		保險套

		26個

		




		3

		潤滑液

		3條

		




		4

		租賃契約

		2份

		




		5

		日幣(1萬面額）

		100張

		




		6

		新臺幣（2千面額）

		14張

		




		7

		上海銀行存摺

		1本

		




		8

		中國信託存摺

		1本

		




		9

		台新銀行存摺

		1本

		




		10

		台北富邦銀行存摺

		1本

		




		11

		SAMSUNG手機，粉紅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2

		SAMSUNG手機，黑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3

		Iphone手機，銀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4

		Iphone手機，黑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5

		OPPO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6

		Iphone手機，粉紅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7

		Iphone手機，銀色亮殼（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8

		Iphone銀色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9

		保險套

		2盒

		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



		20

		Iphone Xs MAX手機，黑色（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1支

		




		21

		Iphone 11手機，白色（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支

		




		22

		Iphone 6手機，灰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23

		Iphone 5s手機，玫瑰金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24

		租賃契約（新北市○○區○○○路000號6樓）

		1份

		










附表三（同案被告林蔓媂、徐榮良、徐榮志、陳宗央相關扣案物品）
		編號

		扣押物名稱

		數量

		所有人



		1

		HUGIGA V8手機，紅黑色（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支

		被告徐榮志



		2

		HTC手機，銀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被告徐榮良



		3

		小米手機，藍色（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1支

		被告林蔓媂



		4

		SAMSUNG Galaxy C9 Pro手機，金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被告陳宗央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107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淑萍




選任辯護人  許秉燁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4號，中華民國111年1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6520號、第16844號、第2150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鄭育誠（所涉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罪部分，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為媒介成年女子與不特定人為性交行為以營利，自民國107年7月間起至109年6月3日止，接續招攬非法逃逸或逾期居留欲從事性交易之外籍女子，以經營應召站，自107年7月間起至108年12月間止，以每日新臺幣（下同）1,000元薪資僱用許崧暉（綽號阿暉）（所涉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罪部分，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自108年10月間起至109年6月3日止，以每日1,500元薪資僱用呂學霖（綽號阿Q）（經原審為免訴判決確定），提供其所承租之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以許崧暉名義承租之新北市○○區○○○路000號6樓，及以呂學霖名義承租之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2、3樓等處所予應召女子居住，許崧暉、呂學霖於受僱期間均與鄭育誠共同基於同前之犯意聯絡，以車牌號碼000-0000號、000-0000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駕車載送應召女子往返前開處所與性交易地點，鄭育誠並自107年7月間起至108年12月間止提供所屬應召女子之資訊予張淑萍、徐榮志、林蔓媂、侯金帝、徐榮良、陳宗央等人（以下統稱張淑萍等人，林蔓媂、侯金帝所涉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罪部分，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徐榮志、徐榮良、陳宗央則由本院另行判決）媒介不特定之男客與應召站旗下小姐進行全套性交易（即男客以其生殖器插入小姐生殖器之方式為性行為）；又自108年7、8月起，張淑萍等人接續與LINE「新摩納哥」、「茶湯會」等群組之不詳成員共同基於同前之犯意聯絡，以每次1,500元至7,000元不等價格，由張淑萍等人在臺北市○○區旅館、酒店隨機招攬欲從事性交易之男客，另上開LINE「新摩納哥」、「茶湯會」等群組之不詳成員則利用網路通訊軟體進行招攬，待男客有意願與成年女子進行性交易時，張淑萍等人或上開群組不詳成員各向鄭育誠告知後，鄭育誠即提供應召女子供男客挑選，或指定從事性交易之女子，由鄭育誠親自或指派許崧暉、呂學霖，或指示所屬應召女子步行到預訂房間從事性交行為，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則於附表一「由何人載送」欄所示方式駕車載送如附表一各編號「應召女子姓名」欄所示應召女子往返前開承租處所與附表一各編號「性交易地點」欄所示地點，待應召女子與男客完成性交後，由應召女子向男客收取性交易所得或由張淑萍等人將扣除媒介費用之餘額，直接或由許崧暉、呂學霖轉交予鄭育誠，鄭育誠於扣除許崧暉、呂學霖之薪資後，每週以每次性交易分得800元至1,000元不等之金額，核算各應召女子應得之報酬，其餘款項則由鄭育誠及上開群組不詳成員等人朋分，以此方式牟利。
二、案經內政部移民署北區事務大隊臺北市專勤隊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院審理範圍
　　依上訴人即被告張淑萍（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書狀所載及本院審判中所述，係就原判決關於被告有罪部分提起上訴，檢察官對被告有罪部分未提起上訴，故本件審理範圍限於原判決關於被告有罪部分，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部分
　㈠證人即同案被告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之警詢筆錄證據能
　　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證人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於警詢中之陳述，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辯護人已主張該陳述無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二第24、99、372、374頁），亦查無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或第159條之3規定之情況，依上開規定，不得作為證據。　
　㈡被告於109年6月18日偵查中之供述
　⒈按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辯護人雖主張檢察官於偵查中以假設性問題迫使被告回答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89頁），惟經原審當庭勘驗被告偵訊光碟結果略以：檢察官訊問時，態度懇切，以開放性問題由被告自行回答，並無誘導之情形，筆錄記載亦與被告所述內容相符等情，有原審勘驗筆錄在卷可佐（見原審訴卷第359至368頁），足見辯護人上開主張顯與事證不符，洵無足採。從而，被告於偵訊時所為具任意性之供述，自有證據能力。
　㈢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有明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對於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審酌此等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形，爰認有證據能力；又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未主張排除其證據能力，依同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認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於前揭期間有媒介性交行為以營利之犯行，辯稱：我雖曾經從事媒介性交易的行為，也有和同案被告鄭育誠聯繫過，但這是107年前的事了，之後我所經營的養生館都是合法經營，只有純按摩，按摩師傅亦皆為男性，不能僅憑同案被告鄭育誠及其他車伕的片面之詞，即認定我有罪云云。辯護人辯護意旨則以：觀諸證人呂學霖於偵查及原審、證人鄭育誠於原審之證述內容，其等就被告有無媒介性交之行為，均證稱沒印象、無法確認等語，是依證人呂學霖及鄭育誠之證述內容，均無法證明被告與鄭育誠間有本案媒介營利之犯行。又鄭育誠為本案之主謀，對於其與被告間有無媒介性交之行為，及有無成交、交付媒介報酬等節，鄭育誠理應會比許崧暉更了解被告有無共同參與本案媒介性交行為，故應認證人鄭育誠之證詞較為可採。再者，檢察官並未提出相關帳冊資料，卷内亦無被告與鄭育誠間之通聯記錄或網路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足以證明被告確有本案犯行及收取媒介性交易之報酬，故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涉犯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罪云云。
　㈡經查：　
　1.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證人即同案被告鄭育誠、呂學霖、許崧暉、徐榮志、徐榮良、侯金帝、林蔓媂、陳宗央於偵查及原審時證述明確（見他5865卷二第137至153、379至395、411至414頁、偵16844卷第29至38、109至113、125至129、135至137、382至385、725至731頁、原審審訴卷第217至221頁、原審訴卷第179、278、420、501至502、581至582頁），核與證人即A1（年籍資料詳卷）、證人即本案應召女子OMAH WIDIANTI、SITI MAYASARI、ALIMAH、NONGBANG NATCHA、SUICHAROEN JARUVAN、YESI KRISTIANAWATI、DEWI AMINATHUS SHAFURO、SINTA GALUH AYUNINGTYAS、證人即男客徐子軒、證人即介紹本案應召女子SINTA GALUH AYUNINGTYAS給同案被告鄭育誠從事性交易之陳韋豪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16844卷第135至137、143至144、151至159、199至201、207至211、227至236、285至288、293至297、311至320、367至369、375至385、409至417、479至483、495至503、535至539、553至564、589至599、609至616、641至654、665至668、697至700頁、偵21501卷二第1277至1279頁、偵21501卷三第1363至1364、1379至1388頁、他5865卷二第19至31、411至414頁、原審審訴卷第219頁、原審訴卷第177至199、426至431頁），並有蒐證照片、車籍資料查詢結果、本案應召女子指認照片暨入出境紀錄、承租人為被告許崧暉之住宅用租賃契約書影本暨繳費憑證、跟監錄音譯文－移民署臺北市專勤隊專員張耀仁於108年8月28日與被告徐榮良間之手機錄影對話重點譯文、同案被告徐榮良綽號為大飛之名片、同案被告徐榮良之手機翻拍畫面暨與移民署臺北市專勤隊人員於LINE之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稽（見偵16844卷第191至195、279至282、361至363、473、531至532、583至586、627至629、655至656、691至693頁、偵21501卷一第87至91、109至212、231、263至296、345至419、471至477頁、偵21501卷二第637至697、745至751頁、偵21501卷三第1563至1567頁、他5865卷一第285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⒉被告自107年7月起至108年12月間，有共同基於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媒介以營利行為之認定：
　①證人即同案被告許崧暉於偵查及原審時證稱：我從事媒介性交易行業的期間是從107年6、7月到108年12月，因只有被告鄭育誠有淫媒的聯絡方式，故都是依照他的指示去找淫媒，他曾跟我說過所屬的小姐皆從事全套的性交易，不做半套、純按摩，進房間衣服就要脫光，不管客人做不做，指認的被告林蔓媂、張淑萍、侯金帝、徐榮良、徐榮志都是合作過的淫媒，被告張淑萍綽號為「張姐」，是日式按摩店的老闆，會介紹嫖客給被告鄭育誠，而介紹的嫖客與本案應召女子也確實都有完成性交易，合作的頻率平均1個禮拜2至3次，地點就在臺北市○○區，指認的淫媒都是路邊隨機攬客，幾乎都在○○○路、○○○路、○○○路等路段，被告鄭育誠和淫媒的拆帳方式有數種，第1種是淫媒直接跟嫖客收錢，我再轉交給被告鄭育誠，由他拆帳、第2種是小姐到旅館跟嫖客收錢，完成性交易後交給我拿給被告鄭育誠，他會電話聯絡淫媒如何拆帳，淫媒分得款項他會直接或指示我另外拿給淫媒，第3種是全程都由淫媒和被告鄭育誠聯繫，我不會經手，故不知這種是如何拆帳，若是第2種的拆帳方式，淫媒分到的金額約500元至3,000元不等等語（見偵16844卷第109至113頁、原審訴卷第502至507頁）。　
　②證人即同案被告鄭育誠於偵查中證稱：我指認的被告林蔓媂、張淑萍、侯金帝都是走路拉客的淫媒，她們大部分客源是在○○區的外國人，會於嫖客與應召女子性交易前向嫖客收錢，所以我不知道價碼，待性交易結束後，她們均固定給我2,000元，後來因肺炎疫情的關係，○○區沒有外國人，我遂另靠行茶湯會、摩洛哥等應召站，將旗下小姐照片報給應召站媒合嫖客與我的小姐從事性交易，再派被告呂學霖載小姐過去等語（見偵16844卷第126至127頁）；復於原審準備程序時供承：本案應召女子與嫖客都是為全套性交易，嫖客來源為應召站以電話或群組告知，或淫媒直接以電話聯繫我，被告張淑萍等本案淫媒都不是該應召站的人，他們是直接以電話聯繫媒介嫖客給我，和他們的合作期間自107年間至108年12月，合作頻率同起訴書附表三所載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81至182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本案應召女子均提供全套性交易，我於警詢時所稱和合作淫媒的朋分方式屬實，被告會介紹嫖客給我，但她向嫖客收多少不清楚，每次固定給我2,000元，並由被告許崧暉、呂學霖向她拿錢等語（見原審訴卷第421至425頁）。　
　③證人即同案被告呂學霖於偵查及原審時證稱：我於警詢時指認的淫媒是固定合作的淫媒，淫媒就是仲介性交易的人，我幫被告鄭育誠工作期間，依他指示將小姐載送到指定的地點，少部分依他指示的金額向淫媒收錢後交給他，因擔任馬伕而認識被告，見過她在路上拉客人等語（見偵21501卷三第1379至1388頁、原審訴卷第427至431頁）。　
　④證人陳韋豪於警詢時及偵查中證稱：我曾於108年10月間媒介SINTA GALUH AYUNINGTYAS給被告鄭育誠為應召小姐，被告張淑萍是應召集團的淫媒，因我舅舅旗下也有外籍小姐，曾於108年3月至同年11月幫忙他而當馬伕，被告張淑萍和我們合作過，平均1個月會合作2次，送小姐過去後，會跟淫媒拿2,100元回去和舅舅、小姐朋分，淫媒都在○○區拉客等語（見偵16520卷第609至616、665至668頁），觀諸證人陳韋豪之證詞，內容具體明確並具合理性，應非憑空杜撰之詞。又證人陳韋豪與被告間並無怨隙，亦無特殊情誼，且經具結而為證述，衡情應無甘冒偽證罪刑罰之風險，刻意虛編不實證詞來誣陷被告之必要，是證人陳韋豪前揭證述內容，
　　應可採信。則依證人陳韋豪上開證述內容，可見被告確有於臺北市○○區招攬男客，媒介男客與應召女子從事性交易行為，並向男客收取費用。又參以證人陳韋豪證述與被告媒介性交易之期間為108年3月至同年11月間乙節，核與證人許崧暉、鄭育誠證述與被告合作期間為107年間至108年12月亦有重疊，再觀諸證人陳韋豪證述與被告共同媒介性交易之合作模式，亦與證人鄭育誠、許崧暉及呂學霖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足以補強證人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上開證述之憑信性，是證人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上開證述內容，應屬真實可採。
　⑤綜合前揭事證可知，被告自107年7月起至108年12月間，有介紹嫖客給同案被告鄭育誠，使男客與同案被告鄭育誠所屬應召女子為性交行為以營利之事實，而足認定其有本案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媒介以營利之行為。　
　⒊至證人鄭育誠於原審時雖證稱：被告介紹的男客有沒有成交，已經沒有印象了等語（見原審訴卷第425頁），證人呂學霖於原審時雖證稱：時間太久了，已經不記得有無和被告合作過等語（見原審訴卷第429、430頁），由證人鄭育誠、呂學霖前開證述可知，其等已因時間久遠而對有無與被告合作乙事不復記憶，自無法據此而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辯護人上開所為之辯護，顯難憑採。
　⒋被告雖以前揭情詞置辯。然參以被告於109年6月18日偵查中供稱：因為皮條客會阻撓我做按摩生意，將我手上的DM搶走，或跟客人說我是做色情按摩，造成我按摩館的生意無法做，就兼著做色情按摩，會問客人說想要小姐嗎，客人就問有無管道，我就會幫忙打電話問雞頭看看誰的小姐有空，遂曾介紹鄭育誠的小姐給客人，成功的應該只有1、2次，我跟客人喊3,000元，成功1次可得900元，他們拿走2,100元。現在生意很難做了，這都是8個月前的事，最多一定要8個月前，因條子的關係，去年11、12月沒有人也沒有小姐了，生意越來越不好等語，有原審勘驗筆錄在卷可憑（見原審訴卷第359至368頁），可知被告於偵訊時並未供稱其於107年後即未再媒介性交易，且其自承自108年11、12月間後因經營困難，故與同案被告鄭育誠合作應於108年11、12月前，足徵被告上開所述核與證人鄭育誠、許崧暉均證述於107年6、7月間至108年12月間都有和被告共同媒介性交易，證人陳韋豪證述與被告合作之期間係108年3月至同年11月間等情相符。且被告上開所供，係為不利於己之供述，若非確屬事實，殊難想像被告有率爾陷己於罪並虛偽捏造本件事實之可能；且其於偵查中所為上開供述之時間距離本件案發日期較為接近，較少權衡利害得失之機會，自應認其於檢察官偵查中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相較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所為前開否認犯行之辯詞，更值採信。益徵被告上開辯解，顯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⒌辯護人另為被告辯護稱：本案並未查獲相關帳冊或被告與鄭育誠間之通聯記錄或網路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足以證明被告有為本案媒介性交犯行云云，惟查，帳冊資料、通聯記錄及對話紀錄固均可為佐證被告本案犯行之證據，然並非必要之證據，且本案既有證人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陳韋豪上開證述，與被告於偵查之供述、扣案如附表二、三所示之扣案物互為佐證、補強，已堪認其等上開供述均確與事實相符，而足使本院獲致被告有罪之確切心證，縱員警未查獲帳冊資料、同案被告鄭育誠之通聯記錄及對話紀錄，亦難謂本案並無積極證據足證被告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之犯行。是辯護人上開主張，難認可採。
　⒍至被告及辯護人聲請傳喚證人即同案被告許崧暉，欲證明被告未參與本案犯行云云。然證人許崧暉於原審業經到庭作證，並經被告詰問在卷（見原審訴卷第502至508頁），且其證述明確，本院認無再予訊問之必要，依刑事訴訟法第196條規定，不得再行傳喚。
　㈢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均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圖利媒介性交罪。
　㈡被告與鄭育誠、許崧暉、徐榮志、徐榮良、侯金帝、林蔓媂、陳宗央、「新摩納哥」、「茶湯會」群組之不詳成員間就上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被告基於單一營利意圖，於事實欄一所述期間，先後容留、媒介從事性交易之女子與男客分別為性交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實施，侵害同一社會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經調查後，本於相同認定，以被告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罪，事證明確，並審酌被告媒介成年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以營利，危害社會善良風俗，助長性交易歪風，所為甚值非難，復斟酌被告參與本案犯行之期間、分工情形、犯罪動機、目的、犯後態度，暨其於原審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工作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7月。併就沒收部分說明：同案被告許崧暉於偵查及原審時證稱：我指認過的淫媒，至少都會1、2天合作1次，其中被告平均1週2-3次等語（見偵16844卷第111、112頁）；又針對被告媒介嫖客每次所得若干乙節，被告於偵訊時供稱可朋分900元等語（見原審訴卷第363至364頁）。是依有利於被告之次數認定，與前揭各次朋分之數額計算，被告於原判決事實欄一所示期間之本案犯罪所得應為129,600元（計算式：900元【18月4週2次】＝129,600元）。是前揭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於被告所受宣告之罪刑項下諭知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洵無違誤，量刑及沒收之諭知，亦屬妥適。
 ㈡被告上訴否認犯行，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然其辯解業經本院逐一論駁如前，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至被告上訴請求宣告緩刑等語，惟按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刑法第74條所定條件外，並須有可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始得為之，亦屬法院裁判時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當事人不得以原審未諭知緩刑指為違背法令（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法院行使此項職權時，除應審查被告是否符合緩刑之法定要件外，尚應受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之支配，以符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固符合緩刑之要件，惟被告犯後否認犯行，難認具有悛悔之意，且參與本案之時間長達1年6個月之久，犯罪參與之程度非輕，足見其法治觀念薄弱，是本院認非施以相當刑事處遇，難收抑制、預防犯罪之效，有執行刑罰以資警惕之必要，並無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自不宜宣告緩刑，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曉華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錦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柏泓
　　　　　　　　　　　　　　　　　　　法　官　葉乃瑋
　　　　　　　　　　　　　　　　　　　法　官　錢衍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筱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31條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附表一
編號 證人代號 應召女子姓名 花名 從事性交易時間(起) 從事性交易時間(迄) 性交易地點 由何人載送 1 A OMAH WIDIANTI 優優 109年5月13日 同年6月3日 臺北市○○區○○○○○○○○○○○○區○○○路0段00號「○○○○飯店」 被告鄭育誠、呂學霖 2 B SITI MAYASARI 晶晶 109年4月29日 同年6月3日 新北市○○區「○○大飯店」 被告鄭育誠 3 C ALIMAH 錢錢 109年4月間 同年6月3日 新北市○○區「○○大飯店」、臺北市○○區某出租國宅 被告鄭育誠、呂學霖 4 D NONGBA NGNATCHA 單單 109年1月17日 同年6月3日 臺北市○○區○○路00號「○○大飯店」、○○區○○○路0段00號「○○○○飯店」 被告鄭育誠、呂學霖     108年7月10日 同年月24日 臺北市之旅館 被告鄭育誠、許崧暉、呂學霖(108年10月以後，起訴書附表一誤載為「108年1月以後」)     108年8月28日 同年9月10日       108年10月20日 同年11月2日   5 E SUICHAROEN JARUVAN 妹妹 108年11月6日 109年6月3日 臺北市○○區「00000旅店」、「○○旅店」、「○○旅店」、新北市○○區○○路000巷000號 被告鄭育誠、呂學霖(108年10月以後，起訴書附表一誤載為「108年1月以後」)     108年9月7日 同年月20日 不詳 被告鄭育誠、許崧暉 6 F YESI KRISTIANAWATI 菲菲 109年5月30日 109年5月31日 臺北市○○區○○街000巷00弄0號4樓、臺北市不詳旅館 被告呂學霖 7 G DEWI AMINATHUS SHAFURO 娃娃  109年6月3日前某日  不詳　 被告鄭育誠 8 H SINTA GALUH AYUNINGTYAS 多多 109年5月26日 109年6月3日 臺北市○○區某華廈 被告鄭育誠、呂學霖 

附表二（同案被告鄭育誠相關扣案物品）
編號 扣押物品名稱 數量 搜索地點 1 保險套 4盒 新北市○○區○○○路000號6樓 2 保險套 26個  3 潤滑液 3條  4 租賃契約 2份  5 日幣(1萬面額） 100張  6 新臺幣（2千面額） 14張  7 上海銀行存摺 1本  8 中國信託存摺 1本  9 台新銀行存摺 1本  10 台北富邦銀行存摺 1本  11 SAMSUNG手機，粉紅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2 SAMSUNG手機，黑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3 Iphone手機，銀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4 Iphone手機，黑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5 OPPO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6 Iphone手機，粉紅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7 Iphone手機，銀色亮殼（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8 Iphone銀色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19 保險套 2盒 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 20 Iphone Xs MAX手機，黑色（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1支  21 Iphone 11手機，白色（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支  22 Iphone 6手機，灰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23 Iphone 5s手機，玫瑰金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24 租賃契約（新北市○○區○○○路000號6樓） 1份  

附表三（同案被告林蔓媂、徐榮良、徐榮志、陳宗央相關扣案物品）
編號 扣押物名稱 數量 所有人 1 HUGIGA V8手機，紅黑色（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支 被告徐榮志 2 HTC手機，銀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被告徐榮良 3 小米手機，藍色（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1支 被告林蔓媂 4 SAMSUNG Galaxy C9 Pro手機，金色（IMEI：000000000000000） 1支 被告陳宗央 




